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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印发云南省 ２０１８ 年工

程建设地方标准编制计划的通知》 要求， 规程编制组开展了专题

调查和研究， 总结了我国、 我省近年来建筑工程应用消能减震技

术的实践经验并借鉴现行的有关规范标准和相关技术资料， 在广

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制订了本规程。
本规程共有 ９ 章， 主要内容有： 总则， 术语与符号， 基本规

定， 地震作用与作用效应计算， 消能减震结构设计， 消能部件的

连接与构造， 消能器的技术性能， 消能器的试验方法和检验规

则， 消能减震工程的施工、 验收和维护等。
本规程由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 由昆明理工大

学、 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省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

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在执行本规程的过程中， 请各单位结合工程

实践， 注意总结经验， 收集资料， 并将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

主编单位， 以供修订时参考。
主编单位： 昆明理工大学

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省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 昆明恒基建设工程施工图审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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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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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 ０ １　 为贯彻执行国家和云南省的有关建筑工程防震减灾的法

规， 实行以预防为主的方针， 使建筑采用消能减震技术后， 地震

安全性得到进一步提高， 减轻建筑的地震破坏， 避免人员伤亡，

减少社会影响和经济损失， 制定本规程。

１ ０ ２　 本规程适用于云南省抗震设防烈度为 （６ ～ ９） 度地区新

建建筑结构的消能减震设计、 施工、 验收、 维护及消能器性能要

求与检验。

１ ０ ３　 按本规程进行减震设计的建筑， 其基本抗震设防是：

第一类： 抗震设防烈度 ８ 度及以上地区、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

区的新建学校、 幼儿园、 医院、 养老机构、 儿童福利机构、 应急

指挥中心、 应急避难场所、 广播电视等采用消能减震技术的建

筑， 当遭受相当于本地区设防烈度的地震影响时， 主体结构基本

不受损坏或不需修理即可继续使用， 且非结构构件和附属设备满

足正常使用要求； 当遭受罕遇地震时， 消能部件正常工作， 结构

可能发生损坏， 经修复后可继续使用。 特殊设防类建筑遭受极罕

遇地震时， 不致倒塌或发生危及生命的严重破坏。

第二类： 除前款规定以外， 按云南省有关规定应采用消能减

震技术的建筑， 当遭受低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多遇地震影响

时， 消能部件正常工作， 主体结构不受损坏或不需要修理可继续

使用； 当遭受相当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设防地震影响时，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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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部件正常工作， 主体结构可能发生损坏， 但经一般修理仍可继

续使用； 当遭受高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罕遇地震影响时， 消

能部件不应丧失功能， 主体结构不致倒塌或发生危及生命的严重

破坏。

其他新建建筑的消能减震设计、 施工、 验收、 维护及消能器

性能要求与检验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１ ０ ４　 减震建筑的结构构件、 非结构构件和附属设备的使用功

能有专门要求时， 除应符合本标准基本抗震设防目标外， 尚应符

合结构构件、 非结构构件和附属设备抗震性能有关标准的规定。

１ ０ ５　 消能减震设计、 施工、 验收、 维护及消能器性能要求与

检验， 除应符合本规程外， 尚应符合国家和云南省现行有关标准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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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语与符号

２ １　 术　 语

２ １ １　 消能器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ｉｃｅ

消能器是通过内部材料或构件的摩擦、 弹塑性滞回变形或黏

（弹） 性滞回变形来耗散或吸收能量的装置。 包括位移相关型消

能器、 速度相关型消能器和复合型消能器。

２ １ ２　 消能减震结构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设置消能器的结构。 消能减震结构包括主体结构、 消能

部件。

２ １ ３　 消能部件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

由消能器和支撑或连接消能器构件组成的部分。

２ １ ４　 消能子结构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ｓｕｂ－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指与消能部件直接连接的主体结构单元， 包括梁、 柱、 抗震

墙及其节点。

２ １ ５　 位移相关型消能器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ｉｃｅｓ

耗能能力与消能器两端的相对位移相关的消能器， 如金属消

能器、 摩擦消能器和屈曲约束支撑等。

２ １ ６　 速度相关型消能器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ｖｉｃｅｓ

３



耗能能力与消能器两端的相对速度有关的消能器， 如黏滞消

能器、 黏弹性消能器等。

２ １ ７　 金属屈服型消能器 ｍｅｔａｌ ｙｉｅｌｄ ｄａｍｐｅｒ

由各种不同金属材料元件或构件制成， 利用金属元件或构件

屈服时产生的弹塑性滞回变形耗散能量的减震装置。

２ １ ８　 摩擦消能器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ｄａｍｐｅｒ

由钢元件或构件、 摩擦片和预压螺栓等组成， 利用两个或两

个以上元件或构件间相对位移时产生摩擦做功而耗散能量的减震

装置。

２ １ ９　 屈曲约束支撑 ｂｕｃｋｌｉｎｇ－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ｂｒａｃｅ

由核心单元、 外约束单元等组成， 利用核心单元产生弹塑性

滞回变形耗散能量的减震装置。

２ １ １０　 黏滞消能器 ｖｉｓｃｏｕｓ ｆｌｕｉｄ ｄａｍｐｅｒ

由缸体、 活塞、 黏滞材料等部分组成， 利用黏滞材料运动时

产生黏滞阻尼耗散能量的减震装置。

２ １ １１　 黏滞阻尼墙 ｖｉｓｃｏｕｓ ｄａｍｐｉｎｇ ｗａｌｌ

黏滞阻尼墙是一种由钢板在高黏度阻尼液 （高分子聚合物）

中运动而产生黏滞阻尼力的减震装置。

２ １ １２　 黏弹性消能器 ｖｉｓｃｏｕｓ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ｄａｍｐｅｒ

由黏弹性阻尼材料和约束钢板或圆 （方形或矩形） 钢筒约束

层组成的减震装置。

２ １ １３　 高阻尼橡胶消能器 ｈｉｇｈ ｄａｍｐｉｎｇ ｒｕｂｂｅｒ ｄａｍｐｅｒ

由高阻尼橡胶材料和约束钢板或圆 （方形或矩形） 钢筒约束

层组成的减震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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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１４　 调谐质量阻尼器 ｔｕｎｅｄ ｍａｓｓ ｄａｍｐｅｒ

由质量块、 弹性元件等组成， 可配置阻尼单元， 工作时与主

体结构形成反向振动， 从而达到减震 （振） 作用。

２ １ １５　 设计使用年限 ｄｅｓｉｇ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ｌｉｆｅ

设计规定的结构或结构构件不需进行大修即可完成预定目的

使用的年限。

２ １ １６　 附加阻尼比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ｄａｍｐ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

消能减震结构往复运动时消能器附加给主体结构的有效阻

尼比。

２ １ １７　 附加刚度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消能减震结构往复运动时消能部件附加给主体结构的刚度。

２ １ １８　 消能器设计阻尼力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ｏｒｃｅ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ｉｃｅ

对应于设计位移或设计速度下的阻尼力。

２ １ １９　 消能器设计位移 ｄｅｓｉｇｎ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ｉｃｅ

消能减震结构在罕遇地震作用下消能器达到的位移值。

２ １ ２０　 消能器设计速度 ｄｅｓｉｇｎ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ｉｃｅ

消能减震结构在罕遇地震作用下消能器达到的速度值。

２ １ ２１　 消能器极限位移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ｉｃｅ

消能器能达到的最大变形量， 消能器的变形超过该值后认为

消能器失去消能功能。

２ １ ２２　 消能器极限速度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ｉｃｅ

消能器能达到的最大速度值， 消能器的速度超过该值后认为

消能器失去消能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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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２３　 型式检验 ｔｙｐ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制造厂为了取得特定规格和型号消能器产品的生产资格， 委

托具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的产品性能及相关性的

检验。

２ １ ２４　 见证检验 ｅｖ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ｔｅｓｔｉｎｇ

在见证单位见证下， 按照有关规定从施工现场随机抽取试

样， 送至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的检验。

２ １ ２５　 极罕遇地震 ｖｅｒｙ 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在设计基准期内年超越概率为 １０－４的地震动。

２ １ ２６　 地震总输入能量 ｔｏｔａｌ ｉｎｐｕｔ ｅｎｅｒｇｙ

一次地震过程中， 地震作用对结构所做的功， 等于结构动

能、 结构应变能、 结构固有模态阻尼耗能、 消能器耗能和结构滞

回耗能的总和。

２ ２　 符　 号

２ ２ １　 结构参数

Ｗｓ ——— 消能减震结构在水平地震作用下的总应变能；
ζｄ ——— 消能减震结构的附加阻尼比；
Ｔ１ ——— 消能减震结构的基本自振周期；

Δｕｐｙ ——— 消能部件在水平方向的屈服位移或起滑位移；
Δｕｓｙ ——— 设置消能部件的主体结构层间屈服位移；
Ｋｂ ——— 支撑构件沿消能器消能方向的刚度。

２ ２ ２　 消能器参数

Ｗｃｊ ——— 第 ｊ 个消能部件在结构预期层间位移 Δｕ ｊ 下往复

循环一周所消耗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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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ｊ ——— 第 ｊ 个消能器由试验确定的线性阻尼系数；
θ ｊ ——— 第 ｊ 个消能器的消能方向与水平面的夹角；

Δｕ ｊ ——— 第 ｊ 个消能器两端的相对水平位移；
ＣＤ ——— 消能器的线性阻尼系数；
λ１ ——— 阻尼指数的函数；

Ｆｄｊｍａｘ ——— 第 ｊ 个消能器在水平地震作用下的最大阻尼力。

７



３　 基本规定

３ ０ １　 消能减震结构应根据抗震设防类别、 设防烈度、 场地条

件、 结构类型、 不规则性、 建筑使用功能和附属设施功能的要

求、 震后损失和修复难易程度等因素， 经技术、 经济综合比较，

确定合理的设计方案。

３ ０ ２　 消能器在结构中的布置应遵循 “均匀、 分散、 对称、 周

边” 的原则， 且应具有足够的数量。 消能减震结构在罕遇地震作

用下消能器耗能与地震总输入能量的比值不应小于表 ３ ０ ２ 的限

值要求。

表 ３ ０ ２　 罕遇地震作用下消能器的耗能占比限值 （％）

结构类型
房屋高度 Ｈ

（ｍ）

耗能占比 （％）

第一类抗震设防目标 第二类抗震设防目标

框架结构 ／ ２５ ０ ２０ ０

框架－剪力墙结构

或剪力墙结构

Ｈ≤６０ １０ ０ ８ ０

６０＜Ｈ≤８０ ８ ０ ６ ０

Ｈ＞８０ 应进行专门研究和论证

注： 房屋高度指室外地面到主要屋面板板顶的高度 （不包括局部突出屋顶

部分）。

３ ０ ３　 用于建筑工程中的消能器， 应进行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见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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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０ ４　 消能减震工程施工应建立健全质量管理制度。

３ ０ ５　 在消能减震结构正常使用过程中， 应进行常规检查和定

期检查； 当消能减震结构遭遇地震或其他灾害后， 应对消能器进

行应急检查。

３ ０ ６　 抗震设防烈度为 ７、 ８、 ９ 度时， 高度分别超过 １６０ｍ、

１２０ｍ、 ８０ｍ 的重要消能减震公共建筑， 应按照规定设置建筑结构

的地震反应监测系统。

３ ０ ７　 消能减震结构的地基基础可按现行 《建筑与市政地基基

础通用规范》 ＧＢ ５５００３、 《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 ＧＢ

５５００２ 和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１ 等相关规范进行设计，

必要时对与消能子结构直接相连的地基基础进行适当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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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地震作用与作用效应计算

４ １　 一般规定

４ １ １　 消能减震结构的地震作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一般情况下， 应至少在建筑结构的两个主轴方向分别计

算水平地震作用， 各方向的水平地震作用应由该方向消能部件和

抗侧力构件承担；

２　 有斜交抗侧力构件的结构， 当相交角度大于 １５°时， 应分

别计算各抗侧力构件方向的水平地震作用。 在计算等效阻尼比

时， 结构总应变能和消能器耗能应按地震输入方向与垂直方向的

总和计算；

３　 减震结构可采用调整地震作用效应的方法计入扭转影响。

计算各抗侧力构件的水平地震作用效应时， 应计入扭转效应的

影响；

４　 ８ 度及 ８ 度以上的长悬臂或大跨结构及 ９ 度时的高层建筑

结构， 应计算竖向地震作用；

５　 平面投影尺度很大的空间结构和长线型结构， 地震作用

计算时应考虑地震地面运动的空间和时间变化。

４ １ ２　 消能减震结构地震作用计算， 除特殊要求外， 应采用下

列方法：

１　 当消能减震结构主体结构处于弹性工作状态， 且消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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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线性工作状态时， 可采用振型分解反应谱法、 弹性时程分

析法；

２　 当消能减震结构主体结构处于弹性工作状态， 且消能器

处于非线性工作状态时， 可将消能器进行等效线性化， 采用附加

有效阻尼比和有效刚度的振型分解反应谱法、 弹性时程分析法；

也可采用弹塑性时程分析法；

３　 当消能减震结构主体结构进入弹塑性状态时， 应采用静

力弹塑性分析方法或弹塑性时程分析方法。

４ １ ３　 采用时程分析法时， 消能减震结构的恢复力模型应包括

主体结构恢复力模型和消能部件的恢复力模型。

４ １ ４　 采用不同的计算软件对消能减震结构进行设计时， 各计

算模型应保持一致。

４ ２　 设计反应谱和地震动输入

４ ２ １　 当减震结构的阻尼比为 ０ ０５ 时， 地震影响系数应根据烈

度、 场地类别、 特征周期和减震结构自振周期按图 ４ ２ １ 确定，

其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αｍａｘ 应按表 ４ ２ １ 采用。 场地特征周

期应按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１ 的有关规定执行， 计算

罕遇地震和极罕遇地震作用时， 场地特征周期应分别增加 ０ ０５ｓ

和 ０ １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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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地震影响系数； αｍａｘ —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η —阻尼调整系数；
γ —曲线下降段的衰减指数； Ｔｇ —特征周期； Ｔ —结构自振周期

图 ４ ２ １　 地震影响系数曲线

表 ４ ２ １　 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αｍａｘ

地震影响 ６ 度 ７ 度 ８ 度 ９ 度

多遇地震 ０ ０４ ０ ０８ （０ １２） ０ １６ （０ ２４） ０ ３２

设防地震 ０ １２ ０ ２３ （０ ３４） ０ ４５ （０ ６８） ０ ９０

罕遇地震 ０ ２８ ０ ５０ （０ ７２） ０ ９０ （１ ２０） １ ４０

极罕遇地震 ０ ３６ ０ ７２ （１ ００） １ ３５ （２ ００） ２ ４３

１　 当消能减震结构的阻尼比等于 ０ ０５ 时， 地震影响系数曲

线的阻尼调整系数应按 １ ０ 采用， 形状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直线上升段， 周期小于 ０ １ｓ 的区段；

　 ２） 水平段， 自 ０ １ｓ 至特征周期区段， 应取最大值 （aｍａｘ）；

　 ３） 曲线下降段， 自特征周期至 ６ ０ｓ 区段， 衰减指数应

取 ０ ９。

２　 当消能减震结构的阻尼比不等于 ０ ０５ 时， 地震影响系数

曲线的阻尼调整系数和形状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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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曲线下降段的衰减指数应按下式确定：

γ ＝ ０ ９ ＋ ０ ０５ － ζ
０ ３ ＋ ６ζ

（４ ２ １－１）

式中： γ ———曲线下降段的衰减指数；

　 　 ζ ———阻尼比， 取减震结构振型阻尼比。

　 ２） 阻尼调整系数， 应按下式确定：

η ＝ １ ＋ ０ ０５ － ζ
０ ０８ ＋ １ ６ζ

（４ ２ １－２）

式中： η ———阻尼调整系数， 当小于 ０ ５５ 时， 应取 ０ ５５。

４ ２ ２　 减震结构采用时程分析方法时， 地震动加速度时程曲线

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地震动加速度时程曲线应满足设计反应谱和设计加速度

峰值的基本要求， 设计地震加速度峰值按表 ４ ２ ２ 采用；

２　 实际强震记录地震动加速度时程曲线， 应根据烈度、 设

计地震分组和场地类别进行选择。 人工模拟地震动加速度时程曲

线， 应考虑阻尼比和相位信息的影响。

表 ４ ２ ２　 分析用地震加速度的最大值 （ｃｍ ／ ｓ２）

地震影响 ６ 度 ７ 度 ８ 度 ９ 度

多遇地震 １８ ３５ （５５） ７０ （１１０） １４０

设防地震 ５０ １００ （１５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４００

罕遇地震 １２５ ２２０ （３１０） ４００ （５１０） ６２０

极罕遇地震 １６０ ３２０ （４６０） ６００ （８４０） １０８０

注： 括号内数值分别用于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为 ０ １５ｇ 和 ０ ３ｇ 的地区。

４ ３　 地震作用计算

４ ３ １　 采用振型分解反应谱法时， 应计算其地震作用和作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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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对不进行扭转耦联计算的减震结构， 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其地震作用和作用效应：

　 １） 结构 ｊ 振型 ｉ 质点的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 应按下列公

式确定：

Ｆ ｊｉ ＝ α ｊγ ｊＸ ｊｉＧ ｉ （ ｉ＝ １， ２， …， ｎ； ｊ＝ １， ２， …， ｍ）

（４ ３ １－１）

式中： Ｆ ｊｉ ———ｊ 振型 ｉ 质点的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

　 　 　 α ｊ———ｊ 振型周期的地震影响系数， 应按本规程第 ４ ２ １

条、 第 ４ ２ ２ 条确定；

　 　 　 Ｘ ｊｉ———ｊ 振型 ｉ 质点的水平相对位移， 应按本规程附录 Ａ 中

式 （Ａ ０ １－１） 计算；

　 　 　 γ ｊ———ｊ 振型的参与系数， 应按本规程附录 Ａ 中式 （Ａ ０ １

－２） 计算；

　 　 　 Ｇ ｉ———集中于第 ｉ 质点重力荷载代表值。

　 ２） 当相邻振型的周期比小于 ０ ８５ 时， 水平地震作用效应

（弯矩、 剪力、 轴向力和变形） 可按下式确定：

ＳＥｋ ＝ ∑ １ ＋ ι２ｊ( ) Ｓ２
ｊ （４ ３ １－２）

式中： ＳＥｋ ———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的效应；

　 　 　 Ｓ ｊ ———第 ｊ 振型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的效应；

　 　 　 ι ｊ ———第 ｊ 振型水平地震作用效应非比例阻尼影响系数，

按本规程附录 Ａ 中公式 （Ａ ０ ２－１） 计算。

２　 考虑扭转耦联影响时， 各楼层可取两个正交的水平位移

和一个转角共三个自由度， 并应按下列要求计算减震结构的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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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和作用效应：

１） 结构 ｊ 振型 ｉ 层的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 应按下列公式

确定：

　 　

ＦＸｊｉ ＝ α ｊγｔｊＸ ｊｉ·Ｇ ｉ

ＦＹｊｉ ＝ α ｊγｔｊＹ ｊｉ·Ｇ ｉ

Ｆｒｊｉ ＝ α ｊγｔｊｒ２φｊｉ·Ｇ ｉ

（ ｉ＝ １，２，…，ｎ；ｊ＝ １，２，…，ｍ） （４ ３ １－３）

式中： ＦＸｊｉ、 ＦＹｊｉ、 Ｆｒｊｉ ———分别为 ｊ 振型 ｉ 层的 ｘ 方向、 ｙ 方向和转

角方向的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

　 　 　 　 　 Ｘ ｊｉ、 Ｙ ｊｉ ———分别为 ｊ 振型 ｉ 层质心在 ｘ、 ｙ 方向的水

平相对位移；

　 　 　 　 　 　 　 φｊｉ ———ｊ 振型 ｉ 层的相对扭转转角；

　 　 　 　 　 　 　 ｒｉ ———ｉ 层的转动半径， 可取 ｉ 层绕质心的转动

惯量除以该层质量的商的正二次方根；

　 　 　 　 　 　 　 γｔｊ ———计入扭转的 ｊ 振型的参与系数。

２） 单向水平地震作用下的效应， 可按下列公式确定：

ＳＥｋ ＝ ∑
ｎ

ｊ ＝ １
∑

ｎ

ｋ ＝ １
ρ ｊｋＳ ｊＳｋ （４ ３ １－４）

ρ ｊｋ ＝
８ ζ ｊζｋ ζ ｊ ＋ λＴζｋ( ) λ１ ５

Ｔ

１ － λ２
Ｔ( ) ２ ＋ ４ζ ｊζｋ １ ＋ λ２

Ｔ( ) λＴ ＋ ４ ζ ｊ ２ ＋ ζｋ ２( ) λ２
Ｔ

１ ＋
－ １ ＋ λＴ

２

ζ ｊ ＋ ζｋλＴ
ι ｊ ＋

ζｋ ＋ ζ ｊλＴ

ζ ｊ ＋ ζｋλＴ
ιｋι ｊ

æ

è
ç

ö

ø
÷ （４ ３ １－５）

式中： 　 　 ＳＥｋ ———地震作用标准值的组合效应；

　 　 　 Ｓ ｊ、 Ｓｋ———分别为 ｊ、 ｋ 振型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的效应， 可

根据振型参与质量系数确定参与计算的振型数；

　 　 　 　 ρ ｊｋ ———ｊ 振型与 ｋ 振型的耦联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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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ζ ｊ、 ζｋ ———分别为 ｊ、 ｋ 振型的阻尼比；

　 　 　 　 λＴ ———ｋ 振型与 ｊ 振型的自振周期比。

　 ３） 双向水平地震作用下的效应， 可按下列公式中的较大

值确定：

ＳＥｋ ＝ Ｓ２
ｘ ＋ ０ ８５Ｓｙ( ) ２ （４ ３ １－６）

或 ＳＥｋ ＝ Ｓ２
ｙ ＋ ０ ８５Ｓｘ( ) ２ （４ ３ １－７）

式中： Ｓｘ、 Ｓｙ ———分别为 ｘ 向、 ｙ 向单向水平地震作用按式

（４ ３ １－４） 计算的地震效应。

４ ３ ２　 采用时程分析法时， 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按建筑场地类别和设计地震分组选取 ７ 组或以上的实

际强震记录和人工模拟的加速度时程曲线， 其中实际强震记录数

量不应少于总数的 ２ ／ ３， 不宜均采用同一地震事件， 多组时程曲

线的平均地震影响系数曲线应与振型分解反应谱法采用的地震影

响系数曲线在统计意义上相符；

２　 弹性时程分析时， 每条地震加速度时程曲线计算所得结

构底部剪力不应小于振型分解反应谱法计算结果的 ８０％， 多条时

程曲线计算所得结构底部剪力的平均值不应小于振型分解反应谱

法计算结果的 ９５％； 弹塑性时程分析， 各条时程曲线计算所得主

体结构的底部剪力、 上部结构最大层间位移角等主要指标的最大

值与最小值之比不宜大于 ３；

３　 宜优先选用在云南省或西南地区取得的实际强震记录；

４　 同一场地上动力特性接近的结构单元， 宜采用相同的时

程曲线。

４ ３ ３　 采用振型分解反应谱法和时程分析法同时计算时， 地震

作用结果应取时程分析法与振型分解反应谱法的包络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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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３ ４　 对特殊设防类和房屋高度超过 ６０ｍ 的重点设防类减震建

筑， 宜采用不少于两种程序对地震作用计算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４ ３ ５　 对需考虑竖向地震作用的减震结构， 竖向地震作用标准

值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采用振型分解反应谱法计算竖向地震作用时， 其竖向地

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αｖｍａｘ 可采用本规程第 ４ ２ １ 条规定的水平地震

影响系数最大值的 ６５％；

２　 一般情况下， 计算竖向地震作用标准值时， 各楼层可视

为质点； 设防地震作用下楼层的竖向地震作用标准值可按各构件

承受的重力荷载代表值的比例分配， 按下列公式确定：

ＦＥｖｋ ＝ αｖｍａｘＧｅｑ （４ ３ ５－１）

Ｆｖｉ ＝
Ｇ ｉＨｉ

∑
ｎ

ｊ ＝ １
Ｇ ｊＨ ｊ

ＦＥｖｋ （ ｉ＝ １， …， ｎ） （４ ３ ５－２）

式中： 　 ＦＥｖｋ ———结构总竖向地震作用标准值；

　 　 　 　 Ｆｖｉ ———质点 ｉ 的竖向地震作用标准值；

　 　 　 αｖｍａｘ ———竖向地震影响系数的最大值， 可取水平地震影

响系数最大值的 ６５％；

　 　 　 　 Ｇｅｑ ———结构等效总重力荷载， 可取其重力荷载代表值

的 ７５％；

　 　 　 Ｈｉ、 Ｈ ｊ———结构质点 ｉ、 ｊ 的计算高度。

４ ３ ６　 对于第二类设防目标对应的需考虑竖向地震作用的消能减

震结构， ８ 度和 ９ 度可分别取该结构、 构件重力荷载代表值的 １０％

和 ２０％，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为 ０ ３０ｇ 时， 可取该结构、 构件重力

荷载代表值的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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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消能减震结构设计

５ １　 一般规定

５ １ １　 消能减震结构的高度超过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０１１

规定时， 应进行专项研究。

５ １ ２　 消能减震结构应采用符合实际情况的力学模型进行分析，

模型应同时包括主体结构与消能部件。

５ １ ３　 消能部件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消能部件的布置应沿结构两个主轴方向分别设置， 并宜

使结构在两个主轴方向的动力特性相近；

２　 消能部件的竖向布置宜使结构沿高度方向刚度均匀， 不

宜使结构出现薄弱构件或薄弱层；

３　 消能部件宜布置在层间相对位移或相对速度较大的楼层，

同时可采用合理形式增加消能器两端的相对变形或相对速度；

４　 消能减震结构布置消能部件的楼层中， 消能器的最大阻

尼力在水平方向上分量之和不宜大于楼层层间屈服剪力的 ６０％；

５　 外墙处的消能部件应设置在围护墙体内侧； 当消能部件

与内墙处于同一平面时， 应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消能器及其支承构

件在地震作用下的变形不受阻碍；

６　 消能部件的设置应便于检查、 维护和替换， 设计文件中

应注明消能部件使用的环境、 检查和维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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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１ ４　 当在垂直相交的两个平面内布置消能器， 且分别按不同

水平方向进行结构地震作用分析时， 应考虑布置消能器跨相交处

的柱在双向地震作用下的受力。

５ １ ５　 在温度或 １０ 年一遇标准风荷载作用下， 摩擦消能器不应

进入滑动状态， 金属消能器和屈曲约束支撑不应产生屈服。 屈曲

约束支撑在多遇地震作用下不宜屈服耗能。

５ １ ６　 当消能器在多遇地震作用下不屈服时， 其屈服承载力应

高于其按基本组合所得的内力。

５ １ ７　 在计算屈曲约束支撑 （ＢＲＢ） 的刚度时， 应考虑相连节

点板与 ＢＲＢ 产品本体的串联刚度。

５ １ ８　 采用屈曲约束支撑和普通钢支撑—混凝土框架组成抗侧

力体系的结构时， 如果房屋高度不超过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１—２０１０ （２０１６ 版） 第 ６ １ １ 条规定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

构最大适用高度， 支撑框架按刚度分配的多遇地震倾覆力矩可按

设计需要确定； 如果抗震设防烈度为 （６ ～ ８） 度且房屋高度超过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最大适用高度但小于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和框

架抗震墙结构二者最大适用高度的平均值， 底层的支撑框架按刚度

分配的多遇地震倾覆力矩应大于结构总地震倾覆力矩的 ５０％。

当结构中含有在罕遇地震下可能屈服的普通钢支撑时， 则应

按含与不含该部分普通钢支撑两种模型进行多遇地震作用的计

算， 并宜取二者的较大值。

屈曲约束支撑和普通钢支撑—混凝土框架结构的设计尚应符

合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１—２０１０ （２０１６ 版） 附录 Ｇ １

节除 Ｇ １ ３ 条第 ５ 款、 Ｇ １ ４ 条第 ３ 款外的要求。

５ １ ９　 设计中应考虑消能器性能偏差、 连接安装方式等的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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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主体结构设计采用的附加阻尼比宜留有安全储备。 在进行

多遇地震作用下的设计时， 附加阻尼比不宜高于计算值的 ８０％；

在进行设防地震作用下的设计时， 附加阻尼比不宜高于计算值

的 ９０％。

５ ２　 消能部件设计及附加阻尼比

５ ２ １　 消能部件的设计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位移相关型消能器与斜撑、 墙体等附属构件组成消能部

件时， 消能部件的恢复力模型参数应符合下式规定：

Δｕｐｙ ／ Δｕｓｙ ≤ ２ ／ ３ （５ ２ １－１）

式中： Δｕｐｙ ———消能部件在水平方向的屈服位移或起滑位移；

　 　 Δｕｓｙ ———设置消能部件的主体结构层间屈服位移。

２　 黏弹性消能器的黏弹性材料总厚度或高阻尼橡胶消能器

的高阻尼橡胶材料总厚度应符合下式规定：

ｔｖ ≥ Δｕｄｍａｘ ／ ［γ］ （５ ２ １－２）

式中： ｔｖ ———黏弹性消能器的黏弹性材料总厚度或高阻尼橡胶消

能器的高阻尼橡胶材料总厚度；

　 Δｕｄｍａｘ ———沿消能方向消能器的最大可能的位移；

　 ［γ］ ———黏弹性材料或高阻尼橡胶允许的最大剪切应变。

３　 速度线性相关型消能器与斜撑、 墙体或梁等支承构件组

成消能部件时， 支承构件沿消能器消能方向的刚度应符合下式

规定：

Ｋｂ ≥ ６πＣＤ ／ Ｔ１ （５ ２ １－３）

式中： 　 Ｋｂ ———支撑构件沿消能器消能方向的刚度 （ｋＮ ／ ｍ）；

　 　 　 ＣＤ ———消能器的线性阻尼系数 ［ｋＮ ／ （ｍ·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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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１ ———消能减震结构的基本自振周期 （ｓ）。

５ ２ ２　 消能部件附加给结构的实际有效刚度和有效阻尼比， 可

按下列方法确定：

１　 位移相关型消能部件和非线性速度相关型消能部件附加

给结构的有效刚度可用等效线性化方法确定；

２　 消能部件附加给结构的有效阻尼比可按下式估算：

ζｄ ≥ ∑
ｎ

ｊ ＝ １
Ｗｃｊ ／ ４πＷｓ （５ ２ ２－１）

式中： ζｄ ———消能减震结构的附加有效阻尼比；

　 　 　 Ｗｃｊ ———第 ｊ 个消能部件在结构预期层间位移 Δｕ ｊ 下往复循

环一周所消耗的能量；

　 　 　 Ｗｓ ———消能减震结构在水平地震作用下的总应变能。

３　 不计及扭转影响时， 消能减震结构在水平地震作用下的

总应变能， 可按下式计算：

Ｗｓ ＝ ∑Ｆ ｉｕｉ ／ ２ （５ ２ ２－２）

式中： Ｆ ｉ ———质点 ｉ 的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 （一般取相应于第一

振型的水平地震作用即可）；

　 　 　 ｕｉ ———质点 ｉ 对应于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的位移。

４　 速度线性相关型消能器在水平地震作用下往复一周所消

耗的能量， 可按下式计算：

Ｗｃｊ ＝ （２π２ ／ Ｔ１）∑Ｃ ｊ ｃｏｓ２（θ ｊ）Δｕ ｊ
２ （５ ２ ２－３）

式中： Ｔ１———消能减震结构的基本自振周期 （ｓ）；

　 　 Ｃ ｊ ———第 ｊ 个消能器由试验确定的线性阻尼系数 ［ｋＮ ／ （ｍ

·ｓ） ］；

　 　 θ ｊ ———第 ｊ 个消能器的消能方向与水平面的夹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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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Δｕ ｊ———第 ｊ 个消能器两端的相对水平位移 （ｍ）。

当消能器的阻尼系数和有效刚度与结构振动周期有关时， 可

取相应于消能减震结构基本自振周期的值。

５　 非线性黏滞消能器在水平地震作用下往复一周所消耗的

能量， 可按下式计算：

Ｗｃｊ ＝ λ１ＦｄｊｍａｘΔｕ ｊ （５ ２ ２－４）

式中： λ１ ———阻尼指数的函数， 可按表 ５ ２ ２ 取值；

　 Ｆｄｊｍａｘ ———第 ｊ 个消能器在水平地震作用下的最大阻尼力。

表 ５ ２ ２ λ１ 值

阻尼指数 α 值

０ ２５ ３ ７

０ ５０ ３ ５

０ ７５ ３ ３

１ ３ １

注： 其他阻尼指数对应的 λ１ 值可线性插值。

６　 位移相关型和速度非线性相关型消能器在水平地震作用下往

复一周所消耗的能量， 可按下式计算：

Ｗｃｊ ＝ ∑Ａ ｊ （５ ２ ２－５）

式中： Ａ ｊ ———第 ｊ 个消能器的恢复力滞回环在相对水平位移 Δｕ ｊ 时

的面积。

５ ２ ３　 消能减震结构的总阻尼比应采用能够实际反映消能器非

线性性能的模型和计算方法进行校核。 消能部件附加给结构的有

效阻尼比超过 ２５％时， 宜按 ２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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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３　 结构设计

５ ３ １　 主体结构的抗震等级应按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０１１

确定。

５ ３ ２　 消能减震结构构件的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持久设计状况、 短暂设计状况应按下式进行设计：

γ０Ｓ ≤ Ｒ （５ ３ ２）

式中： γ０———结构重要性系数， 对特殊设防类建筑和重点设防类

建筑的结构构件不应小于 １ １， 对标准设防类建筑

的结构构件不应小于 １ ０；

　 　 　 Ｓ ———作用组合的效应设计值；

　 　 　 Ｒ———构件承载力设计值。

２　 第一类设防目标对应的结构地震设计状况应按本规程第

５ ３ ５ 条和第 ５ ３ ７ 条进行验算。 第二类设防目标对应的结构地

震设计状况应按本规程第 ５ ３ ６ 条进行验算。

５ ３ ３　 持久设计状况和短暂设计状况下， 当荷载与荷载效应按

线性关系考虑时， 荷载基本组合的效应设计值应按下式确定：

Ｓ ＝ γＧＳＧｋ ＋ γＬψＱγＱＳＱｋ ＋ ψＷγＷＳＷｋ （５ ３ ３）

式中： Ｓ ———作用组合的效应设计值；

　 　 γＧ ———永久荷载分项系数；

　 　 γＱ ———楼面活荷载分项系数；

　 　 γｗ ———风荷载分项系数；

　 　 γＬ ———考虑结构设计使用年限的荷载调整系数， 设计使用

年限为 ５０ 年时取 １ ０， 设计使用年限为 １００ 年时

取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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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Ｇｋ ———永久荷载效应标准值；

　 　 ＳＱｋ ———楼面活荷载效应标准值；

　 　 ＳＷｋ ———风荷载效应标准值；

ψＱ、 ψＷ ———分别为楼面活荷载组合值系数和风荷载组合值系数，

当永久荷载效应起控制作用时应分别取 ０ ７ 和 ０ ０；

当可变荷载效应起控制作用时应分别取 １ ０ 和 ０ ６ 或

０ ７ 和 １ ０。

注： 对书库、 档案库、 储藏室、 通风机房与电梯机房， 本条

楼面活荷载组合值系数取 ０ ７ 的场合应取为 ０ ９。

５ ３ ４　 持久设计状况和短暂设计状况下， 荷载基本组合的分项

系数应按表 ５ ３ ４ 采用。

表 ５ ３ ４　 荷载基本组合的分项系数

作用分项系数
适用情况

当作用效应对承载力不利时 当作用效应对承载力有利时

γＧ １ ３ ≤１ ０

γＱ １ ５ ０

γｗ １ ５ ０

５ ３ ５　 第一类设防目标对应的结构， 地震设计状况下， 应采用

不计入风荷载效应的地震组合， 并应根据本规程第 １ ０ ３ 条关于

第一类的基本设防目标进行设防地震作用下的截面抗震验算、 抗

震变形验算以及罕遇地震作用下的结构弹塑性变形验算， 对于特

殊设防类的消能减震结构， 尚应进行极罕遇地震作用下结构弹塑

性变形验算。

第一类设防目标对应的结构的抗震措施除应满足本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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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３ ８ 条 ～ 第 ５ ３ １３ 条的要求外， 尚应满足 《建筑抗震设计规

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１ 的相关要求。

５ ３ ６　 第二类设防目标对应的结构， 地震设计状况下， 应按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１ 进行截面抗震验算和抗震变形验

算， 但多遇地震作用下的弹性层间位移角限值和罕遇地震作用下

的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应分别按本规程第 ５ ３ １７ 条和第

５ ３ １８ 采用。

第二类设防目标对应的结构的抗震措施应满足 《建筑抗震设

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１ 的相关要求。

５ ３ ７　 在设防地震作用下， 第一类设防目标对应的结构其构件

的抗震承载力应符合本规程式 （５ ３ ７－１） 的要求； 水平长悬臂

结构和大跨度结构中的关键构件抗震承载力尚应符合本规程式

（５ ３ ７－２） 的要求：

ＳＧＥ ＋ Ｓ∗
Ｅｈｋ ＋ ０ ４Ｓ∗

Ｅｖｋ ≤ Ｒｋ （５ ３ ７－１）

ＳＧＥ ＋ ０ ４Ｓ∗
Ｅｈｋ ＋ Ｓ∗

ＥＶｋ ≤ Ｒｋ （５ ３ ７－２）

式中： Ｒｋ ———按材料强度标准值计算的承载力， 对钢筋可考虑超

强系数 １ ２５， 不考虑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γＲＥ ；

　 　 ＳＧＥ ———重力荷载代表值的效应；

　 　 Ｓ∗
Ｅｈｋ ———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的效应， 不考虑与抗震等级有

关的增大系数；

　 　 Ｓ∗
Ｅｖｋ ———竖向地震作用标准值的效应， 不考虑与抗震等级有

关的增大系数。

５ ３ ８　 在设防地震作用下， 除框架顶层和柱轴压比小于 ０ １５ 者

及框支梁与框支柱的节点外， 第一类设防目标对应的结构的柱端

组合弯矩值应符合下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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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ｃ ＝ ηｃ∑Ｍｂ （５ ３ ８）

式中：∑Ｍｃ ———节点上、 下柱端截面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组合

的弯矩值之和； 上、 下柱端的弯矩值可按弹性

分析的弯矩比例进行分配；

　 　 　 ∑Ｍｂ———节点左、 右梁端截面逆时针或顺时针方向组合

弯矩值之和； 当抗震等级为一级且节点左、 右

梁端均为负弯矩时， 绝对值较小的弯矩应取零；

　 　 　 　 ηｃ ———框架柱端弯矩增大系数； 对框架结构， 一级取

１ ３， 二、 三、 四级均取 １ ２； 其他结构类型的

框架， 一、 二、 三、 四级均取 １ １。

５ ３ ９　 在设防地震作用下， 第一类设防目标对应的结构的框架

柱和框支柱组合剪力值应按下式调整：

Ｖ ＝ ηｖｃ（Ｍｂ
ｃ ＋ Ｍｔ

ｃ） ／ Ｈｎ （５ ３ ９）

式中： Ｖ ———柱端截面组合的剪力值； 框支柱的剪力值尚应符合

本规程第 ５ ３ １０ 条的要求；

　 　 Ｈｎ ———柱的净高；

Ｍｔ
ｃ、 Ｍｂ

ｃ ———分别为柱上、 下端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截面组合的

弯矩值， 应符合本规程第 ５ ３ ８ 条和第 ５ ３ １１ 条的

规定； 框支柱的弯矩值尚应符合本规程 ５ ３ １０ 条的

要求；

　 　 ηｖｃ ———柱端剪力增大系数； 对框架结构， 一级取 １ ２， 二、

三、 四级均取 １ １； 其他结构类型的框架， 一、 二、

三、 四级均取 １ １。

５ ３ １０　 在设防地震作用下， 第一类设防目标对应的结构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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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支抗震墙结构的框支柱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一、 二级框支柱的顶层柱上端和底层柱下端， 其组合的

弯矩值应乘以增大系数 １ ２， 框支柱的中间节点应符合本规程第

５ ３ ８ 条的规定；

２　 一、 二级框支柱由地震作用引起的附加轴力应乘以增大

系数 １ ２。

５ ３ １１　 在设防地震作用下， 第一类设防目标对应的框架结构的

底层柱下端截面组合的弯矩值， 一级应乘以增大系数 １ ３， 二、

三、 四级应乘以增大系数 １ ２。 底层柱纵向钢筋应按上下端的不

利情况配置。

５ ３ １２　 在设防地震作用下， 第一类设防目标对应的一、 二、

三、 四级框架的角柱， 经本规程第 ５ ３ ８ ～第 ５ ３ １１ 条调整后的

弯矩值、 剪力值尚应乘以不小于 １ １ 的增大系数， 并应按双向偏

心受力构件进行正截面承载力设计。

５ ３ １３　 在设防地震作用下， 第一类设防目标对应的结构的框架

梁和抗震墙的连梁， 其梁端截面组合的剪力值应按下式调整：

Ｖ ＝ ηｖｂ（Ｍｌ
ｂ ＋ Ｍｒ

ｂ） ／ ｌｎ ＋ ＶＧｂ （５ ３ １３）

式中： Ｖ ———梁端截面组合的剪力值；

　 　 ｌｎ ———梁的净跨；

　 　 ＶＧｂ ———梁在重力荷载代表值 （９ 度时高层建筑还应包括竖向

地震作用标准值） 作用下， 按简支梁分析的梁端截

面剪力值；

　 　 ηｖｂ ———梁端剪力增大系数， 取 １ １。

５ ３ １４　 采用第一类设防目标的消能减震结构在设防地震作用下

的最大层间位移应符合式 （５ ３ １４）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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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ｕｅ ＜ θｅ[ ] ｈ （５ ３ １４）

式中： Δｕｅ ———设防地震作用标准值产生的楼层内最大的层间

位移；

　 　 θｅ[ ] ———弹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设防地震作用下应符合表

５ ３ １４ 的要求；

　 　 　 ｈ ———计算楼层层高。

表 ５ ３ １４　 采用第一类设防目标的消能减震结构在设防地震

作用下弹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结构类型 θｅ[ ]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１ ／ ４００

底部框架砌体房屋中的框架－抗震墙、 钢筋混凝土框架－
抗震墙、 框架－核心筒

１ ／ ５００

钢筋混凝土抗震墙、 板柱－抗震墙结构 １ ／ ６００

钢结构 １ ／ ２５０

５ ３ １５　 采用第一类设防目标的消能减震结构在罕遇地震作用下

的最大弹塑性层间位移应符合式 （５ ３ １５） 的规定：

Δｕｐ ＜ θｐ[ ] ｈ （５ ３ １５）

式中： Δｕｐ ———弹塑性层间位移， 宜采用动力弹塑性时程分析方

法； 对规则建筑， 也可采用静力弹塑性分析方法

或等效线性化方法；

　 　 θｐ[ ] ———弹塑性位移角限值， 罕遇地震作用下应符合表

５ ３ １５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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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３ １５　 采用第一类设防目标的消能减震结构在罕遇地震

作用下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结构类型 θｐ[ ]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１ ／ １００

底部框架砌体房屋中的框架－抗震墙、 钢筋混凝土框架－
抗震墙、 框架－核心筒结构

１ ／ ２００

钢筋混凝土抗震墙、 板柱－抗震墙结构 １ ／ ２５０

钢结构 １ ／ １００

５ ３ １６　 特殊设防类消能减震结构采用第一类设防目标时， 在极罕

遇地震作用下的最大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应符合表 ５ ３ １６ 的规定：

表 ５ ３ １６　 特殊设防类消能减震结构采用第一类设防目标时

在极罕遇地震作用下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结构类型 θｐ[ ]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１ ／ ５０

底部框架砌体房屋中的框架－抗震墙、 钢筋混凝土框架－
抗震墙、 框架－核心筒结构

１ ／ １００

钢筋混凝土抗震墙、 板柱－抗震墙结构 １ ／ １２０

钢结构 １ ／ ５０

５ ３ １７　 采用第二类设防目标的消能减震结构在多遇地震作用下

的最大层间位移应符合式 （５ ３ １７） 的规定：
Δｕｅ ＜ θｅ[ ] ｈ （５ ３ １７）

式中： Δｕｅ ———多遇地震作用标准值产生的楼层内最大的层间

位移；
　 　 　 θｅ[ ] ———弹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多遇地震作用下应符合表

５ ３ １７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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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３ １７　 采用第二类设防目标的消能减震结构在多遇地震

作用下弹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结构类型 θｅ[ ]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１ ／ ６２０

底部框架砌体房屋中的框架－抗震墙、 钢筋混凝土框架－
抗震墙、 框架－核心筒

１ ／ ８９０

钢筋混凝土抗震墙、 板柱－抗震墙结构 １ ／ １１２０

钢结构 １ ／ ２８０

５ ３ １８　 采用第二类设防目标的消能减震结构在罕遇地震作用下

的最大弹塑性层间位移应符合式 （５ ３ １８） 规定：

Δｕｐ ＜ θｐ[ ] ｈ （５ ３ １８）

式中： Δｕｐ ———弹塑性层间位移， 宜采用动力弹塑性时程分析

方法； 对规则建筑， 也可采用静力弹塑性分析

方法或等效线性化方法；

　 　 　 θｐ[ ] ———弹塑性位移角限值， 罕遇地震作用下应符合表

５ ３ １８ 的规定。

表 ５ ３ １８　 采用第二类设防目标的消能减震结构在罕遇地震

作用下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结构类型 θｐ[ ]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１ ／ １００

底部框架砌体房屋中的框架－抗震墙、 钢筋混凝土框架－
抗震墙、 框架－核心筒

１ ／ １７０

钢筋混凝土抗震墙、 板柱－抗震墙结构 １ ／ ２００

钢结构 １ ／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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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３ １９　 当消能减震结构的抗震性能明显提高时， 主体结构的抗

震构造措施要求可适当降低， 降低程度可根据消能减震主体结构

地震剪力与不设置消能部件的结构的地震剪力之比确定， 最大降

低程度应控制在 １ 度以内。

５ ３ ２０　 消能子结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消能子结构的设计应着重加强节点、 构件的延性， 可采

用沿构件全长提高配箍率、 增设型钢等方法；

２　 消能子结构中梁、 柱、 墙构件应按重要构件设计， 并考

虑消能器在极限位移或极限速度下的阻尼力作用， 其值应小于构

件极限承载力。 在罕遇地震作用下材料强度可采用 《建筑抗震设

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１—２０１０ （２０１６ 年版） 附录 Ｍ－１ ２ ４ 规定的极

限值；

３　 消能子结构的框架柱在两个主轴方向均应满足上述强度

要求；

４　 消能子结构下方至少一层的对应竖向构件也应满足上述

强度要求；

５　 消能部件采用高强度螺栓或焊接连接时， 消能子结构节

点部位组合弯矩设计值应考虑消能部件端部的附加弯矩；

６　 消能子结构的节点应进行消能器极限位移和极限速度下

的消能器引起的阻尼力作用下的截面验算；

７　 当消能器的轴心与结构构件的轴线有偏差时， 结构构件

应考虑附加弯矩或因偏心而引起的平面外弯曲的影响；

８　 消能部件的设置宜避开长墙肢， 当剪力墙设有边框柱时，

可仅将边框柱视为消能子结构的竖向构件。

５ ３ ２１　 消能子结构的构造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３



１　 消能子结构为混凝土或型钢混凝土构件时， 构件的箍筋

加密区长度、 箍筋最大间距和箍筋最小直径， 应满足 《混凝土结

构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０ 和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ＪＧＪ

３ 的规定； 消能子结构为剪力墙时， 其端部宜设暗柱， 其箍筋加

密区长度、 箍筋最大间距和箍筋最小直径， 不应低于 《混凝土结

构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０ 和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ＪＧＪ

３ 中框架柱的规定；

２　 消能子结构为钢结构构件时， 钢梁、 钢柱节点的构造措

施应按 《钢结构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７ 和 《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

技术规程》 ＪＧＪ ９９ 关于中心支撑的要求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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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消能部件的连接与构造

６ １　 一般规定

６ １ １　 消能器与主体结构的连接型式应根据工程具体情况和消

能器的类型合理选择， 可采用支撑型、 墙型、 门架型和腋撑

型等。

６ １ ２　 当消能器采用支撑型连接时， 可采用单斜支撑布置、 “Ｖ”

字形和人字形等布置， 不宜采用 “Ｋ” 字形布置。 支撑宜采用双

轴对称截面， 宽厚比或径厚比应满足 《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

规程》 ＪＧＪ ９９ 的规定。

６ １ ３　 消能器与支撑、 节点板、 预埋件的连接可采用高强度螺

栓、 焊接或销轴。 应优先采用能有效消除连接间隙的连接方式。

高强度螺栓及焊接的计算、 构造要求应符合 《钢结构设计标准》

ＧＢ ５００１７ 的规定。

６ １ ４　 设计中应对预埋件、 支撑和墙及节点板的刚度、 强度和

稳定性进行验算。

６ １ ５　 消能器与非结构构件之间应采取合理的构造设计， 保证

消能部件的有效变形空间。

６ １ ６　 消能减震结构非结构构件和附属设备与主体结构连接时

宜采用柔性连接。

６ １ ７　 与消能器直接相连的预埋件、 支撑和墙及节点板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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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取值应为消能器在设计位移或设计速度下对应阻尼力的

１ ２ 倍。

６ ２　 预埋件

６ ２ １　 预埋件的锚筋和锚板的设计应符合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

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０、 《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 ＪＧＪ １４５ 的规定，

并根据实际受力情况适当加强。

６ ２ ２　 沿剪力方向锚筋排数不宜多于四排。 当多于四排时， 锚

筋层数的影响系数不应大于 ０ ７５， 或采取其他有效传递剪力的

措施。

６ ３　 支撑和墙计算

６ ３ １　 支撑和墙的计算长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采用单斜撑消能部件时， 应取支撑与消能器连接处到主

体结构预埋连接板连接中心处的距离；

２　 采用人字形或 “Ｖ” 字形支撑时， 应取布置消能器水平梁

平台底部到主体结构预埋连接板连接中心处的距离；

３　 采用墙型连接时， 应取墙的净高。

６ ３ ２　 与速度线性相关型消能器连接的支撑、 墙的刚度应满足

本规程第 ５ ２ １ 条的要求， 与其他类型消能器连接的支撑、 墙的

刚度不宜小于消能器有效刚度的 ２ 倍。

６ ４　 节点板计算

６ ４ １　 节点板设计时应验算节点板构件的截面、 节点板与预埋

板间高强度螺栓或焊缝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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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４ ２　 节点板在抗拉、 抗剪作用下的强度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σ ＝ Ｎ

∑（ηｉＡｉ）
≤ ｆ （６ ４ ２－１）

ηｉ ＝
１

１ ＋ ２ ｃｏｓ２αｉ

（６ ４ ２－２）

式中： Ｎ ———作用于节点板上消能器作用力， 按本规程第 ６ １ ６
条的规定取值；

　 　 　 Ａｉ ———第 ｉ 段破坏面的截面积， Ａｉ ＝ ｔｌｉ； 当为螺栓连接时，
应取净截面面积；

　 　 　 ηｉ———第 ｉ 段的拉剪折算系数；
　 　 　 ｆ ———钢材的抗拉和抗剪强度设计值；
　 　 　 αｉ———第 ｉ 段破坏线与拉力轴线的夹角；
　 　 　 ｔ ———板件厚度；
　 　 　 ｌｉ ———第 ｉ 段破坏段的长度， 应取板件中最危险破坏线的

长度 （图 ６ ４ ２）。

　 　 　 　 　 　 　 　 （ａ） 焊接　 　 　 　 　 　 　 （ｂ） 螺栓连接

图 ６ ４ ２　 节点板的拉、 剪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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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４ ３　 节点板在压力作用下的稳定性， 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对梁柱相交处有斜向支撑或消能器的节点， 其节点板 ｃ ／ ｔ

不应大于 ２２ ２３５ ／ ｆｙ 。 当 ｃ ／ ｔ 不大于 １５ ２３５ ／ ｆｙ 时， 可不进行稳

定验算。 否则， 按本条第 ３ 款进行计算；

２　 对框架梁上的节点， 其节点板 ｃ ／ ｔ 不应大于 １７ ５ ２３５ ／ ｆｙ 。

当 ｃ ／ ｔ 不大于 １０ ２３５ ／ ｆｙ 时， 节点板的稳定承载力可取为 ０ ８ｂｅ ｔƒ；

当 ｃ ／ ｔ 大于 １０ ２３５ ／ ｆｙ 时， 按本条第 ３ 款进行计算；

３　 设有斜向支撑或消能器的节点板， 在其轴向压力作用下，

节点板 ＢＡ、 ＡＣ 和 ＣＤ 的稳定性应满足下列要求， 如图 ６ ４ ３－１、

图 ６ ４ ３－２：

ＢＡ 区：

ｂ１

（ｂ１ ＋ ｂ２ ＋ ｂ３）
Ｎｓｉｎθ１ ≤ ｌ１ ｔｓφ１ ｆ （６ ４ ３－１）

ＡＣ 区：

ｂ２

（ｂ１ ＋ ｂ２ ＋ ｂ３）
Ｎ ≤ ｌ２ ｔｓφ２ ｆ （６ ４ ３－２）

ＣＤ 区：

ｂ３

（ｂ１ ＋ ｂ２ ＋ ｂ３）
Ｎｃｏｓθ１ ≤ ｌ３ ｔｓφ３ ｆ （６ ４ ３－３）

６３



图 ６ ４ ３－１　 单斜撑节点板

图 ６ ４ ３－２　 双斜撑节点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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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Ｎ ———作用于节点板上的轴力 （一般为消能器的极限承

载力）；

　 　 　 　 ｔｓ ———节点板厚度；

ｌ１、 ｌ２、 ｌ３ ———分别为屈折线 ＢＡ、 ＡＣ、 ＣＤ 的长度；

φ１、 φ２、 φ３———各受压区板件的轴心受压稳定系数， 可按现行国

家标准 《钢结构设计标准》 ＧＢ ５００１７ 中 ｂ 类截面

查取； 其相应的长细比分别为： λ１ ＝ ２ ７７ ＱＲ
ｔ
， λ２

＝ ２ ７７ ＳＴ
ｔ
， λ３ ＝ ２ ７７ ＵＶ

ｔ
； 式中 ＱＲ、 ＳＴ、 ＵＶ 为

ＢＡ、 ＡＣ、 ＣＤ 三区受压板件的中线长度； 其中 ＳＴ

＝ ｃ； ｂ１、 ｂ２、 ｂ３为各屈折线段在有效宽度线上的

投影长度， ｂ１、 ｂ２、 ｂ３分为 ＷＡ、 ＡＣ、 ＣＺ 的长度。

６ ４ ４　 屈曲约束支撑连接节点应能够承担 Ｖ 形、 人字形支撑产

生的竖向力差值。

６ ５　 消能器与结构连接构造要求

６ ５ １　 预埋件的锚筋应与钢板牢固连接， 锚筋的锚固长度宜大

于 ２０ 倍锚筋直径， 且不应小于 ２５０ｍｍ。 当无法满足锚固长度的

要求时， 应采取其他有效的锚固措施。

６ ５ ２　 支撑长细比、 宽厚比应符合 《钢结构设计标准》 ＧＢ

５００１７ 和 《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 ＪＧＪ ９９ 关于中心支撑

的规定。

６ ５ ３　 墙全高度的箍筋均应加密， 并在预埋板的端面配置网状

钢筋。

８３



６ ５ ４　 与消能器相连的连梁中设置型钢时， 应按 《组合结构设

计规范》 ＪＧＪ １３８ 中的型钢混凝土梁进行设计。

６ ５ ５　 屈曲约束支撑的形心线宜通过梁、 柱形心线交点； 采用

人字形或 Ｖ 字形的布置形式时， 支撑形心线的交点宜在梁的中

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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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消能器的技术性能

７ １　 一般规定

７ １ １　 消能器的设计使用年限不应低于 ５０ 年。 当消能器达到设

计使用年限时应及时检测， 重新确定消能器使用年限或更换。

７ １ ２　 消能器应具有良好的耐久性能， 消能器工作环境应满足

设计要求， 不满足时应采取相应措施。

７ １ ３　 消能器的外观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消能器外表应光滑， 无明显缺陷；

２　 消能器需要考虑防腐、 防锈和防火时， 应外涂防腐、 防锈

漆、 防火涂料或进行其他相应处理， 但不能影响消能器的正常工作。

７ １ ４　 消能器的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消能器中非消能构件在不低于消能器 １ ５ 倍极限阻尼力

作用下， 应满足强度及稳定性要求；

２　 消能器在要求的性能检测试验工况下， 试验滞回曲线应

平滑、 无异常；

３　 消能器的屈服位移或起滑位移不宜小于 ０ ５ｍｍ；

４　 消能器应具有阻燃性， 火灾后应对消能器进行基本力学

性能和耐久性能检测， 其指标下降超过 １５％时应进行更换。

７ １ ５　 消能器标准化产品规格及力学性能参数可参照本规程附

录 Ｂ。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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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２　 屈曲约束支撑

７ ２ １　 屈曲约束支撑应表面平整， 无锈蚀， 无机械损伤， 耗能

段和非耗能段应光滑过渡， 不应出现缺陷。 约束套管焊缝不宜低

于二级， 其他焊缝应为一级。

７ ２ ２　 屈曲约束支撑的核心单元宜采用低屈服点钢材， 钢材质

量指标应符合国家标准 《碳素结构钢》 ＧＢ ／ Ｔ ７００、 《合金结构

钢》 ＧＢ ／ Ｔ ３０７７、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ＧＢ ／ Ｔ １５９１ 和 《建筑用

低屈服强度钢板》 ＧＢ ／ Ｔ ２８９０５ 的规定， 且伸长率应大于 ３０％，

屈强比不应大于 ０ ８， 常温下冲击功韧性应大于 ２７Ｊ。 约束单元宜

采用碳素结构钢或合金结构钢， 钢材质量指标应符合 《碳素结构

钢》 ＧＢ ／ Ｔ ７００、 《合金结构钢》 ＧＢ ／ Ｔ ３０７７ 和 《低合金高强度结

构钢》 ＧＢ ／ Ｔ １５９１ 的规定。 选用的钢材应符合 《金属材料 拉伸试

验 第 １ 部分： 室温试验方法》 ＧＢ ／ Ｔ ２２８ １ 和 《金属材料 室温压

缩试验方法》 ＧＢ ／ Ｔ ７３１４ 的规定。 填充材料抗压强度标准值不宜

低于 ２０ＭＰａ。

７ ２ ３　 屈曲约束支撑各部件尺寸偏差应符合表 ７ ２ ３ 规定。

表 ７ ２ ３　 屈曲约束支撑各部件尺寸偏差

检验项目 允许偏差

支撑长度 不超过产品设计值的±３ｍｍ

支撑横截面有效尺寸 不超过产品设计值的±２ｍｍ

支撑侧弯矢量 ≤Ｌ ／ １０００， 且≤１０ｍｍ

支撑扭曲 ≤ｈ （ｄ） ／ ２５０， 且≤５ｍｍ

注： Ｌ—支撑长度； ｈ—支撑高度； ｄ—支撑外径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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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２ ４　 屈曲约束支撑基本力学性能应包括表 ７ ２ ４ 所列的各项指

标， 其试验方法应按第 ８ ２ １ 条的规定进行。

表 ７ ２ ４　 屈曲约束支撑基本力学性能要求

序号 项目 性能要求

１ 屈服承载力
每个产品的实测值偏差应在设计值的±１５％以内； 实测

值偏差的平均值应在设计值的±１０％以内

２ 屈服位移
每个产品的实测值偏差应在设计值的±１５％以内； 实测

值偏差的平均值应在设计值的±１０％以内

３ 最大承载力

设计位移对应的承载力， 每个产品的实测值偏差应在

设计值的±１５％以内； 实测值偏差的平均值应在设计值

的±１０％以内

４ 极限位移 实测值不应小于消能器设计位移的 １２０％

５ 屈服后刚度
每个产品的实测值偏差应在设计值的±１５％以内； 实测

值偏差的平均值应在设计值的±１０％以内

６ 滞回曲线

任一循环的实测滞回曲线应光滑、 无异常， 产品在设

计位移下连续加载不少于 ３ 圈， 任一循环中滞回曲线

包络面积实测值偏差应在设计值的±１５％以内， 实测值

偏差的平均值应在设计值的±１０％以内

７
拉压不平

衡系数
设计位移下滞回曲线的拉压不平衡系数应小于 １ １

７ ２ ５　 屈曲约束支撑的耐久性应包括表 ７ ２ ５ 所列的各项指标，

其试验方法应按第 ８ ２ １ 条的规定进行。

２４



表 ７ ２ ５　 屈曲约束支撑耐久性要求

序号 项目 性能要求

疲

劳

性

能

１
疲劳

加载

加载位移为设计位移且不应小于 ５ 倍屈服位移， 连续

往复加载不应少于 ６０ 圈

２ 阻尼力
任一个循环的最大、 最小阻尼力， 与所有循环的最大、
最小阻尼力平均值的偏差不应超过±１５％

３
滞回

曲线

１） 任一个循环中位移在零时的最大、 最小阻尼力， 与

所有循环中位移在零时的最大、 最小阻尼力平均值的

偏差不应超过±１５％
２） 任一个循环中阻尼力在零时的最大、 最小位移， 与

所有循环中阻尼力在零时的最大、 最小位移平均值的

偏差不应超过±１５％

４
滞回曲

线面积

任一个循环的滞回曲线面积应与所有循环的滞回曲线

面积平均值的偏差不应超过±１５％

耐腐蚀

性能
无锈蚀， 无可见破坏， 无可察觉的变化

７ ３　 金属屈服型消能器

７ ３ １　 金属屈服型消能器应表面平整， 无锈蚀， 无机械损伤。

外表应采用防锈措施， 涂层应均匀。 消能器安装宜采用螺栓连

接、 销轴连接和焊接连接。

７ ３ ２　 金属屈服型消能器耗能段宜采用低屈服点钢材， 其伸长

率不应小于 ４０％， 屈强比应小于 ８０％， 冲击韧性应大于 ２７Ｊ。 当

金属屈服型消能器采用其他钢材时， 质量指标应符合 《碳素结构

钢》 ＧＢ ／ Ｔ ７００、 《合金结构钢》 ＧＢ ／ Ｔ ３０７７、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

钢》 ＧＢ ／ Ｔ １５９１ 和 《建筑用低屈服强度钢板》 ＧＢ ／ Ｔ ２８９０５ 等相

关标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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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３ ３　 金属屈服型消能器各部位尺寸偏差不应超过产品设计值

±２ｍｍ。

７ ３ ４　 金属屈服型消能器基本力学性能包括表 ７ ３ ４ 所列各项指

标， 其试验方法应按第 ８ ２ ２ 条的规定进行。

表 ７ ３ ４　 金属屈服型消能器基本力学性能要求

序号 项目 性能要求

１ 屈服承载力
每个产品的实测值偏差应在设计值的±１５％以内； 实测

值偏差的平均值应在设计值的±１０％以内

２ 屈服位移
每个产品的实测值偏差应在设计值的±１５％以内； 实测

值偏差的平均值应在产品设计值的±１０％以内

３ 最大承载力

设计位移下对应的承载力， 每个产品的实测值偏差应

为设计值的±１５％以内； 实测值偏差的平均值应在产品

设计值的±１０％以内

４ 极限位移 实测值不应小于消能器设计位移的 １２０％

５ 屈服后刚度
每个产品的实测值偏差应在设计值的±１５％以内； 实测

值偏差的平均值应在设计值的±１０％以内

６ 滞回曲线

任一循环的实测滞回曲线应光滑、 无异常， 产品在设

计位移下连续加载不少于 ３ 圈， 任一循环中滞回曲线

包络面积实测值偏差应在设计值的±１５％以内， 实测值

偏差的平均值应在设计值的±１０％以内

７ ３ ５　 金属屈服型消能器的耐久性应包括表 ７ ３ ５ 所列各项指

标， 其试验方法应按第 ８ ２ ２ 条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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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３ ５　 金属屈服型消能器耐久性要求

序号 项目 性能要求

疲

劳

性

能

１ 疲劳加载

产品在要求位移下连续往复加载不应少于 ６０ 圈。 要求

位移按以下参数进行选取 （Ｄｙ 为屈服位移）：
１） Ｄｙ≤１ ０ｍｍ 时， 消能器要求位移不应小于 ３０Ｄｙ 且

不应小于设计位移；
２） １ ０＜Ｄｙ＜２ ０ｍｍ 时， 消能器要求位移不应小于 ２５Ｄｙ
和 ３０ｍｍ 的最大值， 且不应小于设计位移；
３） Ｄｙ≥２ ０ｍｍ 时， 消能器要求位移不应低于 ２０Ｄｙ＋
１０ｍｍ 且不应小于设计位移

２ 阻尼力
任一个循环的最大、 最小阻尼力， 与所有循环的最大、
最小阻尼力平均值的偏差不应超过±１５％

３ 滞回曲线

１） 任一个循环中位移在零时的最大、 最小阻尼力， 与

所有循环中位移在零时的最大、 最小阻尼力平均值的

偏差不应超过±１５％；
２） 任一个循环中阻尼力在零时的最大、 最小位移， 与

所有循环中阻尼力在零时的最大、 最小位移平均值的

偏差不应超过±１５％

４
滞回曲

线面积

任一个循环的滞回曲线面积与所有循环的滞回曲线面

积平均值的偏差不应超过±１５％

耐腐蚀

性能
无锈蚀， 无可见破坏， 无可察觉的变化

７ ４　 摩擦消能器

７ ４ １　 摩擦消能器产品应表面平整， 无锈蚀， 无机械损伤。 外

表应采用防锈措施， 涂层应均匀。

７ ４ ２　 用于制作摩擦消能器的钢材质量指标应符合 《碳素结构

钢》 ＧＢ ／ Ｔ ７００、 《合金结构钢》 ＧＢ ／ Ｔ ３０７７ 的规定， 应采用不低

５４



于 Ｑ２３５Ｂ 性 能 的 钢 材。 摩 擦 材 料 的 极 限 抗 压 强 度 不 应 低

于 ６０ＭＰａ。

７ ４ ３　 摩擦消能器各部件尺寸偏差不应超过产品设计值±２ｍｍ。

７ ４ ４　 摩擦消能器基本力学性能应包括表 ７ ４ ４ 所列各项指标，

其试验方法应按第 ８ ２ ３ 条的规定进行。

表 ７ ４ ４　 基本力学性能要求

序号 项目 性能要求

１ 起滑摩擦力

起滑位移对应的摩擦力， 每个产品的实测值偏差应在

设计值的±１５％以内； 实测值偏差的平均值应在设计值

的±１０％以内

２ 起滑位移
每个产品的实测值偏差应在设计值的±１５％以内； 实测

值偏差的平均值应在设计值的±１０％以内

３ 滑动摩擦力

任一滞回曲线在零位移时的摩擦力， 每个产品实测值

偏差应在设计值的±１５％以内； 实测值偏差的平均值应

在设计值的±１０％以内

４ 极限位移 实测值不应小于消能器设计位移的 １２０％

５ 滞回曲线

任一循环的实测滞回曲线应光滑、 无异常， 产品在设

计位移下连续加载不少于 ３ 圈， 任一循环中滞回曲线

包络面积实测值偏差应在设计值的±１５％以内； 实测值

偏差的平均值应在设计值的±１０％以内

６
起滑摩擦力

与滑动摩擦

力偏差

起滑摩擦力不应超过滑动摩擦力的±１５％

７ ４ ５　 摩擦消能器的耐久性应包括表 ７ ４ ５ 所列各项指标， 其试

验方法应按第 ８ ２ ３ 条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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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４ ５　 摩擦消能器耐久性要求

序号 项目 性能要求

老

化

性

能

１
滑动摩

擦力
老化前后滑动摩擦力的变化率应在±１５％以内

２ 外观 目视无变化

疲

劳

性

能

１ 疲劳加载 产品在设计位移下连续加载不应少于 ６０ 圈

２
滑动摩

擦力

任一个循环的最大、 最小滑动摩擦力， 与所有循环的

最大、 最小滑动摩擦力平均值的偏差不应超过±１５％

３
滞回

曲线

１） 任一个循环中位移在零时的最大、 最小滑动摩擦

力， 与所有循环中位移在零时的最大、 最小滑动摩擦

力平均值的偏差不应超过±１５％；
２） 任一个循环中滑动摩擦力在零时的最大、 最小位

移， 与所有循环中滑动摩擦力在零时的最大、 最小位

移平均值的偏差不应超过±１５％

４
滞回

曲线

面积

任一个循环的滞回曲线面积应与所有循环的滞回曲线

面积平均值的偏差不应超过±１５％

耐腐蚀

性能
无锈蚀， 无可见破坏， 无可察觉的变化

７ ５　 黏滞消能器

７ ５ １　 黏滞消能器产品应表面平整， 无机械损伤， 无锈蚀， 无

渗漏。

７ ５ ２　 黏滞消能器的阻尼材料应黏温性能稳定， 闪点高， 不易

燃烧， 不易挥发， 无毒， 抗老化性能强。

７ ５ ３　 黏滞阻尼材料黏度变化率应在±５％以内， 在 ２３０℃ ×２ｈ 下

挥发份不应超过 ０ ７５％。

７４



７ ５ ４　 黏滞消能器的缸体和活塞杆宜采用优质碳素结构钢、 合

金结构钢或不锈钢。 优质碳素结构钢应符合 《优质碳素结构钢》

ＧＢ ／ Ｔ ６９９ 的要求； 合金结构钢应符合 《合金结构钢》 ＧＢ ／ Ｔ ３０７７

的要求； 结构用无缝钢管应符合 《结构用无缝钢管》 ＧＢ ／ Ｔ ８１６２

的要求； 不锈钢棒应符合 《不锈钢棒》 ＧＢ ／ Ｔ １２２０ 的规定， 不锈

钢管应符合 《流体输送用不锈钢无缝钢管》 ＧＢ ／ Ｔ １４９７６ 的规定。

７ ５ ５　 黏滞消能器密封材料应选择高强度、 耐磨、 耐老化的密

封材料， 主密封不宜使用 Ｏ 型密封圈。

７ ５ ６　 密封材料和黏滞阻尼材料应在热空气加速老化 １４０℃ ×

９６０ｈ （等效室温 ５０ 年） 条件下进行老化， 老化后再次将密封材

料和黏滞阻尼材料装入黏滞阻尼器中， 测试黏滞阻尼器力学性能

与设计值偏差不应大于±１５％， 且不应出现渗漏、 漏油现象。

７ ５ ７　 黏滞消能器各部件尺寸偏差应符合表 ７ ５ ７ 规定。

表 ７ ５ ７　 黏滞消能器各部件尺寸偏差

检验项目 允许偏差

黏滞消能器长度 不超过产品设计值的±３ｍｍ

黏滞消能器截面有效尺寸 不超过产品设计值的±２ｍｍ

７ ５ ８　 黏滞消能器的基本力学性能应包括表 ７ ５ ８ 所列各项指

标， 其试验方法应按第 ８ ２ ４ 条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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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５ ８　 黏滞消能器基本力学性能要求

序号 项目 性能要求

１ 极限位移

每个产品实测值不应小于设计位移的 １５０％， 当最大

位移不小于 １００ｍｍ 时实测值不应小于设计位移

的 １２０％

２ 最大阻尼力
每个产品实测值偏差应在设计值的±１５％以内， 实测

值偏差的平均值应在设计值±１０％以内

３ 极限速度
每个产品极限速度实测值不应小于消能器设计速度

的 １２０％

４ 阻尼系数
每个产品实测值偏差应在设计值的±１５％以内， 实测

值偏差的平均值应在设计值±１０％以内

５ 阻尼指数
每个产品实测值偏差应在设计值的±１５％以内， 实测

值偏差的平均值应在设计值±１０％以内

６ 滞回曲线

任一循环的实测滞回曲线应光滑、 无异常， 产品在

设计位移下连续加载不少于 ３ 圈， 任一循环中滞回

曲线包络面积实测值偏差应在设计值的±１５％以内，
实测值偏差的平均值应在设计值的±１０％以内

７ 低速摩擦性能 阻尼力实测值不应大于设计最大阻尼力的 ５％

７ ５ ９　 黏滞消能器的耐久性应包括表 ７ ５ ９ 所列各项指标， 其试

验方法应按第 ８ ２ ４ 条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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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５ ９　 黏滞消能器耐久性要求

序号 项目 性能要求

疲劳

性能

１ 疲劳加载

产品在设计位移大于 １００ｍｍ 时， 连续加载 １０ 圈；
在设计位移大于 ６０ｍｍ 时， 往复加载 ４５ 圈； 在设

计位移小于 ６０ｍｍ 时， 往复加载 ６０ 圈

２ 最大阻尼力
任一个循环的最大、 最小阻尼力， 与所有循环的

最大、 最小阻尼力平均值的偏差不应超过±１５％

３ 滞回曲线

１） 任一个循环中位移在零时的最大、 最小阻尼

力， 与所有循环中位移在零时的最大、 最小阻尼

力平均值的偏差不应超过±１５％
２） 任一个循环中阻尼力在零时的最大、 最小位

移， 与所有循环中阻尼力在零时的最大、 最小位

移平均值的偏差不应超过±１５％

４ 滞回曲线面积
任一个循环的滞回曲线面积应与所有循环的滞回

曲线面积平均值的偏差不应超过±１５％

风荷

载测

试

１ 最大阻尼力
所有循环中的最大、 最小阻尼力变化率应在 ±
１５％以内

２ 滞回曲线面积

任一循环实测的滞回曲线稳定、 光滑无异常， 所

有循环中的滞回曲线面积实测值偏差应在设计值

的±１５％以内

密封性能 无渗漏， 且阻尼力的衰减值不应大于 ５％

耐腐蚀性能 无锈蚀， 无可见破坏， 无可察觉的变化

７ ５ １０　 黏滞消能器的其他相关性能应包括表 ７ ５ １０ 所列各项指

标， 其试验方法应按第 ８ ２ ４ 条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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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５ １０　 黏滞消能器其他相关性能要求

类别 项目 指标 性能要求

黏滞消能器
加载频率相关性能 最大阻尼力 变化率应在±１５％以内

温度相关性能 最大阻尼力 变化率应在±１５％以内

黏滞阻尼墙 加载频率相关性能 最大阻尼力 变化率应在－１５％～ ＋２５％以内

注： 对于黏滞阻尼墙， 阻尼介质的材料应进行相关性测试。

７ ６　 黏弹性消能器

７ ６ １　 黏弹性消能器应表面平整、 无锈蚀、 无机械损伤。 钢板

表面应采用防锈措施， 涂层应均匀。

７ ６ ２　 黏弹性材料质量指标应符合表 ７ ６ ２ 的要求。

表 ７ ６ ２　 黏弹性材料性能指标

项目 指标

拉伸强度 ／ ＭＰａ ≥５

扯断伸长率 ／ ％ ≥５００

扯断永久变形 ／ ％ ≤８０

热空气老化

７０℃×７２ｈ

拉伸强度变化率 ／ ％ ≥－２０ 或≤２０

扯断伸长变化率 ／ ％ ≥－２０ 或≤２０

０℃ ～４０℃工作频率材料损耗因子 β ≥０ ５

钢板与阻尼材料之间的黏合强度 ／ ＭＰａ ≥２ ５

７ ６ ３　 钢材质量指标应符合 《碳素结构钢》 ＧＢ ／ Ｔ ７００ 中碳素结

构钢或低合金钢的规定。
７ ６ ４　 黏弹性消能器各部件尺寸偏差应符合表 ７ ６ ４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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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６ ４　 黏弹性消能器各部件尺寸偏差

检验项目 允许偏差

黏弹性消能器长度 不超过产品设计值的±３ｍｍ

黏弹性消能器截面有效尺寸 不超过产品设计值的±２ｍｍ

７ ６ ５　 黏弹性消能器的力学性能应包括表 ７ ６ ５ 所列各项指标，

其试验方法应按第 ８ ２ ５ 条的规定进行。

表 ７ ６ ５　 黏弹性消能器基本力学性能要求

序号 项目 性能要求

１ 阻尼系数
每个产品的实测值偏差应在设计值的±１５％以内； 实

测值偏差的平均值应在设计值的±１０％以内

２ 速度指数
每个产品的实测值偏差应在设计值的±１５％以内； 实

测值偏差的平均值应在设计值的±１０％以内

３ 储能刚度
每个产品的实测值偏差应在设计值的±１５％以内； 实

测值偏差的平均值应在设计值的±１０％以内

４ 最大阻尼力
每个产品的实测值偏差应在设计值的±１５％以内； 实

测值偏差的平均值应在设计值的±１０％以内

５ 滞回曲线

每个产品在各要求工况下分别连续加载 ５ 圈， 任一工

况第 ３ 圈滞回曲线包络面积的实测值偏差应在设计值

的± １５％以内， 实测值偏差的平均值应在设计值的

±１０％以内

注： 储能刚度 Ｋ１ ＝ Ｆ１ ／ ｕ０ （其中， ｕ０ 为黏弹性消能器的设计位移； Ｆ１ 为设计

位移 ｕ０处的阻尼力， 测试频率为结构基频 ｆ１）。

７ ６ ６　 黏弹性消能器极限应变实测值不小于 ２５０％， 且不小于设

计剪应变的 １ ２ 倍。

７ ６ ７　 黏弹性消能器的耐久性应包括表 ７ ６ ７ 所列各项指标， 其

２５



试验方法应按第 ８ ２ ５ 条的规定进行。

表 ７ ６ ７　 黏弹性消能器耐久性要求

序号 项目 性能要求

老化

性能

１ 变形 变化率应在±１５％以内

２ 最大阻尼力 老化前后的变化率应在±１５％以内

３ 外观 目视无变化

疲劳

性能

１ 疲劳加载 产品在设计位移下连续加载不应少于 ６０ 圈

２ 最大阻尼力 实测值偏差应在平均值的±２５％以内

３ 滞回曲线

１） 位移在零时的最大、 最小阻尼力， 与位移在

零时的最大、 最小阻尼力平均值的偏差不应超

过±２５％；
２） 阻尼力在零时的最大、 最小位移， 与阻尼力

在零时的最大、 最小位移平均值的偏差不应超

过±２５％

４ 滞回曲线面积
任一循环的滞回曲线面积与所有循环滞回曲线

面积平均值的偏差不应超过±１５％

耐腐蚀性能 无锈蚀， 无可见破坏， 无可察觉的变化

７ ６ ８　 黏弹性消能器的相关性能应包括表 ７ ６ ８ 所列各项指标，

其试验方法应按第 ８ ２ ５ 条规定进行。

表 ７ ６ ８　 黏弹性消能器相关性能要求

项 目 性能要求

变形相关性能 最大阻尼力 具有规律性

加载频率相关性能 零位移阻尼力 ０ ２Ｈｚ～３ ０Ｈｚ 的变化率应大于 ５０％

温度相关性能 最大阻尼力 ０℃ ～４０℃变化率不应大于±２５％

注： 黏弹性消能器的变形相关性能和加载频率相关性能应在基准温度

（２３℃±２℃） 下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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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７　 高阻尼橡胶消能器

７ ７ １　 高阻尼橡胶消能器应表面平整、 无锈蚀、 无机械损伤。
钢板表面应采用防锈措施， 涂层应均匀。
７ ７ ２　 橡胶阻尼材料质量指标应符合表 ７ ７ ２ 规定， 钢材应符合

《碳素结构钢》 ＧＢ ／ Ｔ ７００ 中碳素结构钢或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

钢》 ＧＢ ／ Ｔ １５９１ 低合金钢的规定。

表 ７ ７ ２　 高阻尼材料性能指标

项目 指标

拉伸强度 ／ ＭＰａ ≥１０

扯断伸长率 ／ ％ ≥５５０

扯断永久变形 ／ ％ ≤６０

热空气老化

７０℃×１６８ｈ

拉伸强度变化率 ／ ％ ≥－１５ 或≤１５

扯断伸长变化率 ／ ％ ≥－２５ 或≤２５

钢板与阻尼材料之间的黏合强度 ／ ＭＰａ ≥４ ３

７ ７ ３　 高阻尼橡胶消能器各部件尺寸偏差应符合表 ７ ７ ３ 的

规定。

表 ７ ７ ３　 高阻尼橡胶消能器各部件尺寸偏差

检验项目 允许偏差

高阻尼橡胶消能器长度 不超过产品设计值的±３ｍｍ

高阻尼橡胶消能器截面有效尺寸 不超过产品设计值的±２ｍｍ

７ ７ ４　 高阻尼橡胶消能器的力学性能包括表 ７ ７ ４ 所列各项指

标， 其试验方法应按第 ８ ２ ６ 条的规定进行。

４５



表 ７ ７ ４　 高阻尼橡胶消能器基本力学性能要求

序号 项目 性能要求

１ 屈服承载力
每个产品的实测值偏差应在设计值的±１５％以内； 实

测值偏差的平均值应在设计值的±１０％以内

２ 屈服位移
每个产品的实测值偏差应在设计值的±１５％以内； 实

测值偏差的平均值应在产品设计值的±１０％以内

３ 最大承载力

设计位移下对应的承载力， 每个产品的实测值偏差

应为设计值的±１５％以内； 实测值偏差的平均值应在

产品设计值的±１０％以内

４ 屈服后刚度
每个产品的实测值偏差应在设计值的±１５％以内； 实

测值偏差的平均值应在设计值的±１０％以内

５ 滞回曲线

任一循环的实测滞回曲线应光滑、 无异常， 产品在

设计位移下连续加载不少于 ３ 圈， 任一循环中滞回

曲线包络面积实测值偏差应在设计值的±１５％以内，
实测值偏差的平均值应在设计值的±１０％以内

７ ７ ５　 高阻尼橡胶消能器极限应变实测值不应小于 ２５０％， 且不

应小于设计剪应变的 １ ２ 倍。
７ ７ ６　 高阻尼橡胶消能器的耐久性应包括表 ７ ７ ６ 所列各项指

标， 其试验方法应按第 ８ ２ ６ 条的规定进行。

表 ７ ７ ６　 高阻尼橡胶消能器耐久性要求

序号 项目 性能要求

老化

性能

１ 变形 变化率应在±１５％以内

２ 最大承载力 老化前后的变化率应在±１５％以内

３ 外观 目视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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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７ ７ ６

序号 项目 性能要求

疲劳

性能

１ 疲劳加载 产品在设计位移下加载不应少于 ６０ 圈

２ 最大承载力 实测值偏差应在平均值的±１５％以内

３ 滞回曲线

１） 位移在零时的最大、 最小阻尼力， 与位移在

零时的最大、 最小阻尼力平均值的偏差不应超

过±１５％；
２） 阻尼力在零时的最大、 最小位移， 与阻尼力

在零时的最大、 最小位移平均值的偏差不应超

过±１５％

４ 滞回曲线面积
任一循环的滞回曲线面积与所有循环滞回曲线

面积平均值的偏差不应超过±１５％

７ ７ ７　 高阻尼橡胶消能器的相关性能应包括表 ７ ７ ７ 所列各项指

标， 其试验方法应按第 ８ ２ ６ 条规定进行。

表 ７ ７ ７　 高阻尼橡胶消能器相关性能要求

项 目 性能要求

变形相关性能 最大承载力 具有规律性

温度相关性能 最大承载力 －１０℃ ～４０℃变化率不应超过±１５％

７ ８　 调谐质量阻尼器

７ ８ １　 调谐质量阻尼器应表面平整， 无锈蚀， 无机械损伤， 外

表采用防锈措施， 涂层均匀。
７ ８ ２　 调谐质量阻尼器常用的优质碳素结构钢应符合 《碳素结

构钢》 ＧＢ ／ Ｔ ７００； 合金结构钢应符合国家标准 《合金结构钢》
ＧＢ ／ Ｔ ３０７７ 的规定； 结构用无缝钢管应符合 《结构用无缝钢管》
ＧＢ ／ Ｔ ８１６２ 的规定； 不锈钢棒应符合 《不锈钢棒》 ＧＢ ／ Ｔ １２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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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管应符合 《流体输送用不锈钢无缝钢管》 ＧＢ ／ Ｔ １４９７６ 的

规定。 拉伸弹簧应符合 《冷卷圆柱螺旋弹簧技术条件 　 第 １ 部

分： 拉伸弹簧》 ＧＢ ／ Ｔ １２３９ １ 的规定， 压缩弹簧应符合 《冷卷圆柱

螺旋弹簧技术条件　 第 ２ 部分： 压缩弹簧》 ＧＢ ／ Ｔ １２３９ ２ 的规定；
弹簧材料应符合 《弹簧钢》 ＧＢ ／ Ｔ １２２２ 的规定； 弹簧使用寿命应符

合 《螺旋弹簧疲劳试验规范》 ＧＢ ／ Ｔ １６９４７ 的规定； 烧结铷铁硼永

磁铁应符合 《烧结钕铁硼永磁材料》 ＧＢ ／ Ｔ １３５６０ 的规定， 纯铜应

符合 《加工铜及铜合金牌号和化学成分》 ＧＢ ／ Ｔ ５２３１ 的规定。
７ ８ ３　 调谐质量阻尼器各部件尺寸偏差应符合表 ７ ８ ３ 规定。

表 ７ ８ ３　 调谐质量阻尼器各部件尺寸偏差

检验项目 允许偏差

调谐质量阻尼器长度 不超过产品设计值的±３％

调谐质量阻尼器宽度 不超过产品设计值的±３％

安装孔 孔位置偏差±２ｍｍ， 孔径偏差±１ｍｍ

７ ８ ４　 调谐质量阻尼器力学性能应包括表 ７ ８ ４ 所列各项指标，
其试验方法应按第 ８ ２ ７ 条的规定进行。

表 ７ ８ ４　 力学性能要求

项　 目 性 能 指 标

调谐频率 实测值偏差应在产品设计值的±５％以内

阻尼比 实测值偏差应在产品设计值的±１５％以内

极限位移 实测值不应小于设计位移的 １２０％

７ ８ ５　 调谐质量阻尼器应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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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消能器的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

８ １　 一般规定

８ １ １　 消能器的试验方法应包括基本力学性能试验方法、 耐久

性能试验方法、 相关性能试验方法等。

８ １ ２　 消能器的试验检测方法应规定检验分类、 检验项目、 检

验比例和判别标准。

８ １ ３　 对消能器进行 ６０ 次疲劳循环加载时， 可间歇不超过一次，

间歇时间不超过 １５ 分钟。 加载过程不允许采用外部降温和散热

措施。

８ ２　 试验方法

８ ２ １　 屈曲约束支撑外观质量和性能检验等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产品外观质量可通过目视及常规量具测量评定， 试验过

程中应无机械划伤；

２　 尺寸偏差通过常规量具测量评定；

３　 产品力学性能试验方法应按表 ８ ２ １－１ 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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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２ １－１　 屈曲约束支撑力学性能试验方法

项目 试验方法

屈服承载力

屈服位移

最大承载力

极限位移

屈服后刚度

滞回曲线面积

拉压不平衡系数

ａ） 试验采用力－位移混合控制加载制度， 试件屈服前采

用力控制并分级加载。 试件屈服后采用位移控制， 每级

加载 ３ 个循环。 采用三角波或正弦激励法；
ｂ） 试件屈服前， 按照 ０ ５ 屈服承载力进行加载， 加载 ３
个循环；
ｃ） 试件屈服后， 按照位移加载， 位移幅值 ｕ１ 分别取

０ ５ｕ０、 ０ ８ｕ０、 １ ０ｕ０、 １ ２ｕ０ 共 ４ 个工况， 各工况连续

加载 ３ 个循环；
ｄ） 分析首次进入屈服的工况， 取第 １ 次循环时滞回曲

线从零荷载到屈服荷载的斜率作为弹性刚度的实测值，
屈服承载力与屈服前刚度的比值作为屈服位移实测值；
ｅ） 取位移幅值为 １ ０ｕ０ 工况的第 ３ 次循环时滞回曲线包

络的面积作为滞回曲线面积的实测值， 并计算得到最大

承载力

注： ｕ０ 为消能器设计位移； 拉压不平衡系数是指设计位移 ｕ０ 下， 屈曲约束支

撑受压侧承载力与受拉侧承载力的较大值与较小值的比值。

５　 屈曲约束支撑耐久性能试验方法应按表 ８ ２ １－２ 的规定

进行。

表 ８ ２ １－２　 屈曲约束支撑耐久性能试验方法

项目 试验方法

疲劳性能
采用三角波或正弦波进行 ６０ 次循环加载， 可间歇一次。 绘

制阻尼力－位移滞回曲线

耐腐蚀性能
产品按 《人造气氛腐蚀试验 盐雾试验》 ＧＢ ／ Ｔ １０１２５ 中性盐

雾试验方法， 进行不应少于 １０００ 小时的连续试验

８ ２ ２　 金属屈服型消能器外观质量和性能检验等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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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产品外观质量可通过目视及常规量具测量评定， 试验过

程中应无机械划伤；

２　 尺寸偏差通过常规量具测量评定；

３　 产品力学性能试验方法应按表 ８ ２ ２－１ 规定进行；

表 ８ ２ ２－１　 金属屈服型消能器力学性能试验方法

项目 试验方法

屈服承载力

屈服位移

最大承载力

极限位移

屈服后刚度

滞回曲线

ａ） 试验采用力－位移混合控制加载制度， 试件屈服前采用

力控制并分级加载。 试件屈服后采用位移控制， 每级加载 ３
个循环。 采用三角波或正弦激励法；
ｂ） 试件屈服前， 按照 ０ ５ 屈服承载力进行加载， 加载 ３ 个

循环；
ｃ） 试件屈服后， 按照位移加载， 位移幅值 ｕ１ 分别取 ０ ５ｕ０、
０ ８ｕ０、 １ ０ｕ０、 １ ２ｕ０ 共 ４ 个工况， 各个工况连续加载 ３ 个

循环；
ｄ） 分析首次进入屈服的工况， 取第 １ 次循环时滞回曲线从

零荷载到屈服荷载的斜率作为弹性刚度的实测值， 屈服承

载力与屈服前刚度的比值作为屈服位移实测值；
ｅ） 取位移幅值为 １ ０ｕ０ 工况的第 ３ 次循环时滞回曲线包络

的面积作为滞回曲线面积的实测值， 并计算得到最大承

载力

注： ｕ０ 为消能器设计位移。

４　 金属屈服型消能器耐久性能试验方法应按表 ８ ２ ２－２ 的

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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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２ ２－２　 金属屈服型消能器耐久性能试验方法

项目 试验方法

疲劳性能
采用三角波或正弦激励法进行 ６０ 次循环加载， 绘制阻尼力－
位移滞回曲线

耐腐蚀性能
产品按 《人造气氛腐蚀试验 盐雾试验》 ＧＢ ／ Ｔ １０１２５ 中性盐

雾试验方法， 进行不应少于 １０００ 小时的连续试验

注： ｕ０ 为消能器设计位移。

８ ２ ３　 摩擦消能器外观质量和性能检验等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产品外观质量可通过目视及常规量具测量评定， 应无机

械划伤；

２　 尺寸偏差通过常规量具测量评定；

３　 产品力学性能试验方法应按表 ８ ２ ３－１ 规定进行；

表 ８ ２ ３－１　 摩擦消能器力学性能试验方法

项目 试验方法

起滑摩擦力

起滑位移

滑动摩擦力

极限位移

滞回曲线

ａ） 采用三角波或正弦激励法进行加载， 设计位移下连续加

载 ３ 个循环；
ｂ） 取第 ３ 次循环时滞回曲线的零位移对应的荷载作为滑动

阻尼力的实测值；
ｃ） 取第 １ 次循环时滞回曲线的起滑位移和起滑摩擦力作为

起滑位移和起滑摩擦力的实测值；
取第 １ 次循环时滞回曲线从零位移到起滑位移的斜率作为弹

性刚度的实测值；
取第 ３ 次循环时滞回曲线包络的面积作为滞回曲线面积的实

测值

４　 摩擦消能器耐久性能试验方法应按表 ８ ２ ３－２ 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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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２ ３－２　 摩擦消能器耐久性试验方法

项目 试验方法

老化性能
试件放入恒温干燥箱中， 保持温度 ８０℃， 保持 １９２ｈ 后取出

完成测试

疲劳性能
采用三角波或正弦激励法进行加载， 连续加载 ６０ 个循环，
绘制阻尼力－位移滞回曲线

耐腐蚀性能
产品按 《人造气氛腐蚀试验 盐雾试验》 ＧＢ ／ Ｔ １０１２５ 中性盐

雾试验方法， 进行不应少于 １０００ 小时的连续试验

注： ｕ０ 为消能器设计位移。

８ ２ ４　 黏滞消能器外观质量和性能检验等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产品外观质量可通过目视及常规量具测量评定， 试验过

程中应无外渗漏及机械划伤；

２　 黏滞消能器材料性能测定： 外观以目视测定。 取约 ５０ｍＬ

样品倒入清洁、 干燥、 无色透明的 １００ｍＬ 烧杯中， 待气泡全部消

除后置于室内自然光下观察。 每批材料的黏度、 黏温系数、 闪点

必须由材料生产厂家的质量检验部门出具质量检验报告单， 并保

证材料达到规定的各项技术要求；

３　 尺寸偏差通过常规量具测量评定；

４　 产品力学性能试验方法应按表 ８ ２ ４－１ 规定进行；

表 ８ ２ ４－１　 黏滞消能器力学性能试验方法

项目 试验方法

极限位移
采用静力加载试验， 控制试验机的加载系统使消能器匀速

缓慢运动， 记录其运动的极限位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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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８ ２ ４－１

项目 试验方法

最大阻尼力

采用正弦激励法， 输入位移 ｕ ＝ ｕ０ｓｉｎ（ωｔ） ， 加载频率为

ｆ１， 连续进行 ５ 个循环， 取第 ３ 次循环时滞回曲线的最大

阻尼力作为最大阻尼力的实测值

阻尼系数

阻尼指数

滞回曲线面积

ａ） 采用正弦激励法， 输入位移 ｕ ＝ ｕ１ｓｉｎ（ωｔ） ， 加载频率

为 ｆ１， 控制试验机加载系统；
ｂ） 位 移 幅 值 ｕ１ 分 别 取 ０ １ｕ０、 ０ ２ｕ０、 ０ ５ｕ０、 ０ ７ｕ０、
１ ０ｕ０、 １ ２ｕ０ 共 ６ 个工况， 不间歇连续加载 ５ 个循环， 取每

个工况的第 ３ 次循环时滞回曲线的最大阻尼力、 最大速度，
通过曲线拟合得到的阻尼系数、 阻尼指数作为实测值；
ｃ） 取每个工况第 ３ 次循环时滞回曲线包络的面积作为对

应工况滞回曲线面积的实测值

低速试验
采用三角波加载， 以频率 ０ ００２Ｈｚ 完成一个极限位移循

环， 记录循环过程中的最大阻尼力作为阻尼力实测值

注： ω 为圆频率 ω ＝ ２πｆ１， ｆ１ 为结构基频， ｕ０ 为消能器设计位移。 采用无间

隙连接黏滞消能器， 实验时应采用无间隙连接装置和黏滞消能器整体试验。

５　 黏滞消能器的耐久性能应按表 ８ ２ ４－２ 的规定进行；

表 ８ ２ ４－２　 黏滞消能器耐久性能试验方法

项目 试验方法

疲劳性能

用正弦波加载， 当以地震控制为主时， 输入位移 ｕ ＝
ｕ０ｓｉｎ（ωｔ） ， 工作频率为 ｆ１， 当设计位移大于 １００ｍｍ 时，
连续加载 １０ 个循环； 当设计位移不大于 １００ｍｍ 时， 加载

６０ 个循环， 可间歇一次； 当以风振控制为主时， 输入位移

ｕ ＝ ｕｗｓｉｎ（ωｔ） ， 连续加载 ６００００ 个循环， 绘制阻尼力－位
移滞回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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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８ ２ ４－２

项目 试验方法

密封性能

输入位移 ｕ ＝ ｕＴｓｉｎ（ωｔ） ， 工作频率为 ｆ１， 进行 １００００ 次循

环试验， 消能器内流体可部分移除或移除活塞阻尼结构。
要求本试验完成后应进行以地震控制为主的疲劳试验， 性

能仍满足疲劳性能要求。 消能器密封良好， 无漏油

耐腐蚀

性能

产品按 《人造气氛腐蚀试验 盐雾试验》 ＧＢ ／ Ｔ １０１２５ 中性

盐雾试验方法， 进行不应少于 １０００ 小时的连续试验

注： ω为圆频率 ω ＝ ２πｆ１， ｆ１ 为结构基频， ｕ０ 为消能器设计位移。 ｕｗ 为风荷载

下黏滞消能器可能达到的最大位移的 １ ２ 倍， ｕＴ 为温度作用下黏滞消能器可

能达到的最大位移的 １ ２ 倍。

６　 黏滞消能器其他相关性能试验应按表 ８ ２ ４－３ 的规定进行。

表 ８ ２ ４－３　 黏滞消能器其他相关性能的试验方法

项目 试验方法

最大阻尼力加

载频率相关性

用正弦激励法， 测定产品在常温， 加载频率 ｆ 分别为

０ ４１７ｆ１、 ０ ７ｆ１、 １ ０ｆ１、 １ ３ｆ１、 １ ６ｆ１， 对应分别输入位移

幅值 １ ２ｕ０、 ｕ０、 ｕ０、 ０ ７７ｕ０ 和 ０ ６３ｕ０ 下的最大阻尼力，
并分别与 ｆ１ 下位移幅值的 ０ ５ｕ０、 ０ ７ｕ０、 ｕ０、 ｕ０ 和 ｕ０ 的阻

尼力比值进行比较

最大阻尼力温

度相关性

测定产品在输入位移 ｕ ＝ ｕ０ｓｉｎ（ωｔ） ， 工作频率 ｆ１， 试验温

度为－２０℃ ～ ＋４０℃， 每隔 １０℃记录其最大阻尼力作为的实

测值

注： ω 为圆频率 ω ＝ ２πｆ１， ｆ１ 为结构基频， ｕ０ 为消能器设计位移。

８ ２ ５　 黏弹性消能器外观质量和性能检验等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外观通过目视、 游标卡尺及卷尺进行测量；

２　 黏弹性材料的拉伸强度、 扯断伸长率、 扯断永久变形的

测定按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拉伸应力应变性能的测定》 Ｇ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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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５２８ 的规定执行； 热空气老化的测定， 按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

橡胶 热空气加速老化和耐热试验》 ＧＢ ／ Ｔ ３５１２ 的规定执行； 黏合

强度的测定， 按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与金属粘合强度的测定

二板法》 ＧＢ ／ Ｔ １１２１１ 的规定执行。 黏弹性材料损耗因子的测定，

用动态热机械分析仪检测， 测量温度范围 ０℃ ～ ４０℃， 测量频率

采用消能器的工作频率， 升温速度 ２℃ ／ ｍｉｎ；

３　 尺寸偏差通过常规量具测量评定；

４　 黏弹性消能器的试验模拟应考虑使用环境变化。 黏弹性

消能器在标准环境温度 （２３℃±２℃） 条件下的力学性能试验方法

按表 ８ ２ ５－１ 规定进行；

表 ８ ２ ５－１　 黏弹性消能器力学性能试验方法

项目 试验方法

阻尼系数

速度指数

储能刚度

最大阻尼力

滞回曲线

ａ） 采用正弦激励法， 输入位移 ｕ ＝ ｕ０ｓｉｎ（ωｔ） ， 加载频率

为 ｆ１， 连续进行 ５ 个循环， 取第 ３ 次循环时滞回曲线的最

大阻尼力作为最大阻尼力的实测值， 取滞回曲线包络的面

积为滞回曲线面积的实测值， 取第 ３ 次循环时设计位移 ｕ０

对应的阻尼力 Ｆ１ 与 ｕ０ 的比值为储能刚度的实测值；
ｂ） 控制位移 ｕ ＝ ｕ０ｓｉｎ（２πｆｔ） ， 加载频率 ｆ 分别取 ０ ２Ｈｚ、
０ ５Ｈｚ、 １ ０Ｈｚ、 ２ ０Ｈｚ、 ３ ０Ｈｚ 共 ５ 个工况， 不间歇连续加

载 ３ 个循环， 取每个工况的第 ３ 次循环时滞回曲线的最大

阻尼力， 通过曲线拟合得到的阻尼系数、 阻尼指数作为实

测值

极限剪应变

控制位移 ｕ ＝ ｕ１ｓｉｎ（ωｔ） ； ｕ１ 不应小于设计极限位移， 工作

频率 ｆ１， 连续加载 ３ 个循环； 取第 ３ 次循环时滞回曲线的

最大位移对应的表观剪应变作为极限剪应变的实测值

注： ω 为圆频率 ω ＝ ２πｆ１， ｆ１ 为结构基频， ｕ０ 为消能器设计位移。

５６



５　 黏弹性消能器的耐久性能试验应按表 ８ ２ ５－２ 的规定进行；

表 ８ ２ ５－２　 黏弹性消能器耐久性能试验方法

项目 试验方法

老化性能
试件放入恒温干燥箱中， 保持温度 ８０℃， 保持 １９２ｈ 后

取出

疲劳性能

采用正弦激励法， 当主要用于地震控制时， 输入位移 ｕ ＝
ｕ０ｓｉｎ（ωｔ） ， 工作频率为 ｆ１， 进行 ６０ 次循环加载， 可间歇

一次； 当主要用于风振时， 输入位移 ｕ ＝ ｕｗｓｉｎ（ωｔ） ， 每

次连续加载不小于 ２０００ 次， 累计加载 １００００ 个循环

注： ω 为圆频率 ω ＝ ２πｆ１， ｆ１ 为结构基频， ｕ０ 为消能器设计位移。 ｕｗ 为风荷

载下黏弹性消能器可能达到的最大位移的 １ ２ 倍。

６　 黏弹性消能器的相关性能试验应按表 ８ ２ ５－３ 的规定进行。

表 ８ ２ ５－３　 黏弹性消能器相关性能的试验方法

项目 试验方法

变形相关性能

在加载频率 ｆ１下， 测定输入位移 ｕ ＝ ｕ１ｓｉｎ（ωｔ） ， （ｕ１ ＝

１ ０ｕ０、 １ ２ｕ０和 １ ５ｕ０且在极限位移内） 时的最大阻尼力，
并计算与 １ ０ｕ０下的相应值的比值

加载频率

相关性能

测定产品在输入位移 ｕ ＝ ｕ０ｓｉｎ（ωｔ） ， （ ｕ１ ＝ ｕ０ ｆ１ ／ ｆ ） 检测

频率 ｆ 为 ０ ２Ｈｚ、 ０ ５Ｈｚ、 １ ０Ｈｚ、 ２ ０Ｈｚ、 ３ ０Ｈｚ 时的零位

移对应阻尼力， 并计算与 ０ ２Ｈｚ 下的相应值的比值

温度相关性能

测定产品在输入位移 ｕ ＝ ｕ０ｓｉｎ（ωｔ） ， 试验温度为 ０℃ ～
４０℃， 每隔 １０℃记录其最大阻尼力作为的实测值。 （每个

温度下放入恒温箱 ２４ｈ 后 ３０ｍｉｎ 内完成检测）

注： ω 为圆频率 ω ＝ ２πｆ１， ｆ１ 为结构基频， ｕ０ 为消能器设计位移。

８ ２ ６　 高阻尼橡胶消能器外观质量和性能检验等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外观通过目视、 游标卡尺及卷尺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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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高阻尼橡胶材料的测定： 拉伸强度、 扯断伸长率、 扯断

永久变形的测定按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拉伸应力应变性能的

测定》 ＧＢ ／ Ｔ ５２８ 的规定执行； 热空气老化的测定， 按 《硫化橡

胶或热塑性橡胶 热空气加速老化和耐热试验》 ＧＢ ／ Ｔ ３５１２ 的规定

执行； 黏合强度的测定， 按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与金属粘合

强度的测定 二板法》 ＧＢ ／ Ｔ １１２１１ 的规定执行；

３　 尺寸偏差通过常规量具测量评定；

４　 高阻尼橡胶消能器的试验模拟应考虑使用环境变化。 高

阻尼橡胶消能器在环境温度条件下的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按表

８ ２ ６－１ 规定进行；

表 ８ ２ ６－１　 高阻尼橡胶消能器力学性能试验方法

项目 试验方法

屈服承载力

屈服位移

最大承载力

屈服后刚度

极限应变

滞回曲线

ａ） 控制位移 ｕ ＝ ｕ０ｓｉｎ（ωｔ） ， 连续加载 ３ 个循环， 每次均

绘制阻尼力－位移滞回曲线；
ｂ） 取第 ３ 次循环时滞回曲线的屈服承载力、 屈服位移、
最大承载力、 屈服后刚度、 极限应变作为实测值

极限剪应变

控制位移 ｕ ＝ ｕ１ｓｉｎ（ωｔ）， ｕ１ 不小于设计极限位移， 工作频

率 ｆ１， 连续加载 ５ 个循环； 取第 ３ 次循环时滞回曲线的最

大位移作为极限剪应变的实测值

注： ω 为圆频率 ω ＝ ２πｆ１， ｆ１ 为结构基频， ｕ０ 为消能器设计位移。

５　 高阻尼橡胶消能器的耐久性试验应按表 ８ ２ ６－２ 的规定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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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２ ６－２　 高阻尼橡胶消能器耐久性试验方法

项目 试验方法

老化性能 试件放入恒温干燥箱中， 保持温度 ８０℃保持 １９２ｈ 后取出

疲劳性能
采用正弦激励法， 输入位移 ｕ ＝ ｕ０ ｓｉｎ （ωｔ）， 工作频率为

ｆ１， 连续加载 ６０ 个循环

注： ω＝ ２πｆ１， ω 为圆频率， ｕ０为消能器设计位移， ｆ１为结构基频。

６　 高阻尼橡胶消能器相关性能试验应按表 ８ ２ ６－３ 的规定

进行。

表 ８ ２ ６－３　 高阻尼橡胶消能器相关性能的试验方法

项目 试验方法

变形相关性能

在加载频率 ｆ１ 下， 测定输入位移 ｕ ＝ ｕ１ ｓｉｎ （ωｔ） （ ｕ１ ＝
１ ０ｕ０、 １ ２ｕ０和 １ ５ｕ０且在极限位移内） 时的最大阻尼力，
并计算与 １ ０ｕ０下的相应值的比值

温度相关性能

测定产品在输入位移 ｕ ＝ ｕ０ ｓｉｎ （ωｔ）， 试验温度为－１０℃ ～
４０℃， 每隔 １０℃记录其最大阻尼力作为的实测值与 ２０℃时

进行比较。 每个温度下放入恒温箱 ２４ｈ 后 ３０ｍｉｎ 内完成

检测

注： ω＝ ２πｆ１， ω 为圆频率， ｕ０为消能器设计位移， ｆ１为结构基频。

８ ２ ７　 调谐质量阻尼器外观质量和性能检验等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产品外观质量可通过目视及常规量具测量评定， 试验过

程中应无机械划伤；

２　 尺寸偏差通过常规量具测量评定；

３　 调谐质量阻尼器的力学性能试验采用振动采集系统进行，

调谐质量阻尼器的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按表 ８ ２ ７－１ 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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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２ ７－１　 调谐质量阻尼器基本力学性能试验方法

项目 试验方法

极限位移

自振频率

阻尼比

通过外部激励使其初始振幅达到极限位移， 然后停止激

励， 并记录振动衰减曲线， 确认 ＴＭＤ 参数是否在合格范

围内， 试验重复 ３ 次

８ ２ ８　 根据试验数据确定消能器的性能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位移相关型消能器及屈曲约束支撑的性能参数应按下列

公式计算：

Ｆｄ ＝ ＫｅｆｆΔｕ （８ ２ ８－１）

Ｋｅｆｆ ＝
Ｆ ＋

ｄ ＋ Ｆ －
ｄ

Δｕ ＋ ＋ Δｕ － （８ ２ ８－２）

式中： Ｋｅｆｆ ———消能器有效刚度 （ｋＮ ／ ｍ）；

　 　 　 Ｆｄ———消能器在相应位移下阻尼力 （ｋＮ）；

　 Ｆ ＋
ｄ 、 Ｆ －

ｄ ———分别为消能器在相应位移时的正向阻尼力和负向阻

尼力 （ｋＮ）；

　 　 Δｕ ———沿消能方向消能器的位移 （ｍ）；

Δｕ＋、 Δｕ－ ———分别为沿消能方向消能器的正向位移和负向位移值

（ｍ）。

２　 黏滞消能器的性能参数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Ｆｄ ＝ Ｃ Δｕ
·

αｓｇｎ（Δｕ
·
） （８ ２ ８－３）

Ｃ ＝
４Ｗｃ

πω１ （ Δｕ ＋ ＋ Δｕ － ） ２ （８ ２ ８－４）

式中： α ———消能器阻尼指数；

　 　 Ｃ ———消能器阻尼系数 ［ｋＮ ／ （ｍ·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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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ω１ ———试验加载圆频率；

　 　 Ｗｃ ———消能器在相应加载位移时滞回曲线所围的面积

（ｋＮ·ｍ）；

Δｕ＋、 Δｕ－———分别为沿消能方向消能器的正向位移和负向位移值

（ｍ）；

　 　 　 Δｕ
·

———沿消能方向消能器的相对速度 （ｍ ／ ｓ）。

３　 黏弹性消能器的性能参数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Ｆｄ ＝ Ｋ１Δｕ ＋ Ｃ Δｕ
·

α （８ ２ ８－５）

Ｋ１ ＝
Ｆ１

ｕ
（８ ２ ８－６）

Ｃ ＝
４Ｗｃ

πω１ （ Δｕ ＋ ＋ Δｕ － ） ２ （８ ２ ８－７）

式中： 　 Ｋ１———黏弹性消能器储能刚度 （ｋＮ ／ ｍ）；

　 　 　 ｕ———黏弹性消能器位移 （ｍ）；

　 　 　 Ｆ１ ———黏弹性消能器在设计位移 ｕ０ 的阻尼力 （ｋＮ）。

８ ３　 检验规则及判定

８ ３ １　 型式检验应由具有检测资质的第三方进行检验， 型式检

验抽样试件数目不得少于 ３ 件， 型式检验项目应为本规程的所有

项目， 各项指标应全部符合本规程的要求， 否则为不合格。 当有

以下情况之一时应当进行型式检验：

１　 新产品的试制定型鉴定；

２　 当原料、 结构、 工艺等有较大改变， 有可能对产品质量

影响较大时；

３　 正常生产时， 每五年检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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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５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６　 因特殊需要而必须进行型式检验时；

７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８ ３ ２　 出厂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出厂检验应由独立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验， 检验合

格并附检测报告。 若产品检测合格率未达到 １００％， 应对同批产

品按原抽样数量加倍抽检， 并重新进行所有项目的检测； 如加倍

抽检的检测合格率仍未达到 １００％， 则该批次消能器不得在主体

结构中使用；

２　 出厂检验的检验项目应包括建筑消能器的外观、 尺寸偏

差、 基本力学性能。 检验比例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屈曲约束支撑、 金属屈服型消能器、 摩擦消能器， 抽检

数量不少于同一工程同一类型同一规格数量的 ３％， 当同一类型

同一规格的消能器数量较少时， 可在同一类的屈曲约束支撑中抽

检总数量的 ３％， 但不应少于 ２ 件， 检测合格率应为 １００％， 屈曲

约束支撑和金属屈服型消能器检测后产品不得用于主体结构， 摩

擦消能器检测后产品可用于主体结构；

　 ２） 黏滞消能器用于标准设防类、 重点设防类、 特殊设防

类工程时， 试件抽样比例分别不应少于同一工程同一类型同一规

格总数的 ２０％、 ５０％、 １００％， 且不应少于 ２ 件。 检测合格率应为

１００％， 检测后产品可用于主体结构；

　 ３） 黏弹性消能器， 抽检数量不少于同一工程同一类型同

一规格数量的 ３％， 当同一类型同一规格的消能器数量较少时，

可在同一类型消能器中抽检总数量的 ３％， 但不应少于 ２ 件， 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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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合格率应为 １００％， 检测后产品可用于主体结构；

　 ４） 高阻尼橡胶消能器， 抽检数量不少于同一工程同一类

型同一规格数量的 ３％， 当同一类型同一规格的消能器数量较少

时， 可在同一类型消能器中抽检总数量的 ３％， 但不应少于 ２ 件，

检测合格率应为 １００％， 检测后产品可用于主体结构；

　 ５） 调谐质量阻尼器， 抽检数量不少于同一工程同一类型

同一规格数量的 １００％， 检测合格率应为 １００％， 检测后产品可用

于主体结构。

８ ３ ３　 见证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见证检验的样品应当在监理单位见证下从项目的产品中随

机抽取。 随机抽取的样品， 同一项目同一类型同一生产厂家的产品

抽检总数量的 ２％且不少于 ２ 件； 当同一项目同一类型同一生产厂

家的产品总数量较少时， 抽检总数量的 ２％但不应少于 １ 件；

２　 屈曲约束支撑， 所有检测试件应先检测屈服承载力、 屈

服位移、 屈服后刚度、 最大承载力、 极限位移、 滞回曲线、 拉压

不平衡系数， 并抽取其中不少于 １ 件进行 ６０ 圈疲劳性能检测。 见

证检验后的产品不得用于主体结构；

３　 金属屈服型消能器， 所有抽检试件均应先检测屈服承载

力、 屈服位移、 屈服后刚度、 最大承载力、 极限位移、 滞回曲

线， 并抽取中不少于 １ 件进行 ６０ 圈疲劳性能检测。 见证检验后的

产品不得用于主体结构；

４　 摩擦消能器， 所有抽检试件均应先检测起滑摩擦力、 起

滑位移、 滑动摩擦力、 极限位移、 滞回曲线、 起滑摩擦与滑动摩

擦力偏差， 并抽取中不少于 １ 件进行 ６０ 圈疲劳性能检测。 疲劳性

能检验后的产品不得用于主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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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黏滞消能器 （墙）， 所有抽检试件均应先检测速度指数、
阻尼系数、 最大阻尼力、 极限位移、 极限速度、 滞回曲线， 并抽

取其中不少于 １ 件进行疲劳性能试验， 当设计位移大于 １００ｍｍ 时

连续加载 １０ 个循环， 当设计位移大于 ６０ｍｍ 时连续循环加载 ４５
圈， 当设产品在设计位移小于 ６０ｍｍ 时加载 ６０ 圈。 疲劳性能检验

后的产品不得用于主体结构；
６　 黏弹性消能器， 所有抽检试件均应先检测最大阻尼力、

阻尼系数、 速度指数、 储能刚度、 极限应变、 滞回曲线， 并抽取

其中不少于 １ 件进行 ６０ 圈疲劳性能检测。 疲劳性能检验后的产品

不得用于主体结构；
７　 高阻尼橡胶消能器， 所有抽检试件均应先检测屈服承载

力、 屈服位移、 最大承载力、 屈服后刚度、 极限应变， 并抽取其

中不少于 １ 件进行 ６０ 圈疲劳性能检测。 疲劳性能检验后的产品不

得用于主体结构。
８ ３ ４　 检验项目应按表 ８ ３ ４ 执行。

表 ８ ３ ４　 消能器检验项目

产品名称 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见证检验

屈曲约束

支撑

基本力学

性能

屈服承载力 √ √ √

屈服位移 √ √ √

最大承载力 √ √ √

极限位移 √ √ √

屈服后刚度 √ √ √

滞回曲线 √ √ √

拉压不平衡系数 √ √ √

屈曲约束

支撑
疲劳性能

阻尼力 √ × √

滞回曲线 √ × √

滞回曲线面积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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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８ ３ ４

产品名称 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见证检验

金属屈服

型消能器

基本力学

性能

疲劳性能

屈服承载力 √ √ √

屈服位移 √ √ √

最大承载力 √ √ √

极限位移 √ √ √

屈服后刚度 √ √ √

滞回曲线 √ √ √

阻尼力 √ × √

滞回曲线 √ × √

滞回曲线面积 √ × √

摩擦消能器

基本力学

性能

老化性能

疲劳性能

起滑摩擦力 √ √ √

起滑位移 √ √ √

滑动摩擦力 √ √ √

极限位移 √ √ √

滞回曲线 √ √ √

起滑摩擦力与滑动

摩擦力偏差
√ √ √

滑动摩擦力 √ × ×

外观 √ × ×

滑动摩擦力 √ × √

滞回曲线 √ × √

滞回曲线面积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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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８ ３ ４

产品名称 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见证检验

黏滞消能器

（黏滞阻尼墙）

基本力学

性能

低速摩

擦性能

疲劳性能

风荷载

测试

加载频率

相关性能

温度相关

性能

极限位移 √ √ √

最大阻尼力 √ √ √

极限速度 √ × √

阻尼系数 √ √ √

阻尼指数 √ √ √

滞回曲线 √ √ √

阻尼力 √ × √

最大阻尼力 √ × √

滞回曲线 √ × √

滞回曲线面积 √ × √

最大阻尼力 √ × ×

滞回曲线 √ × ×

最大阻尼力 √ × ×

最大阻尼力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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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８ ３ ４

产品名称 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见证检验

黏弹性消能器

基本力学

性能

极限性能

老化性能

疲劳性能

加载频率

相关性能

温度相关

性能

变形相关

性能

阻尼系数 √ √ √

速度指数 √ √ √

储能刚度 √ √ √

最大阻尼力 √ √ √

滞回曲线 √ √ √

极限应变 √ × √

变形 √ × ×

最大阻尼力 √ × ×

外观 √ × ×

最大阻尼力 √ × √

滞回曲线 √ × √

滞回曲线面积 √ × √

零位移阻尼力 √ × ×

最大阻尼力 √ × ×

最大阻尼力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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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８ ３ ４

产品名称 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见证检验

高阻尼橡

胶消能器

基本性能

极限性能

老化性能

疲劳性能

温度相关

性能

变形相关

性能

屈服承载力 √ √ √

屈服位移 √ √ √

最大承载力 √ √ √

屈服后刚度 √ √ √

滞回曲线 √ √ √

极限应变 √ √ √

变形 √ × ×

最大承载力 √ × ×

外观 √ × ×

最大承载力 √ × √

滞回曲线 √ × √

滞回曲线面积 √ × √

最大承载力 √ × ×

最大承载力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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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消能减震工程的施工、 验收和维护

９ １　 一般规定

９ １ １　 消能减震工程应作为主体结构分部工程的一个子分部工

程进行施工和质量验收。 消能减震工程可划分成若干个分项工

程， 并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　 分项工程可按消能器产品类别、 消能器施工工艺进行

划分；

２　 检验批可按工程量、 楼层、 结构缝或施工段划分。

９ １ ２　 消能部件进场时应进行进场验收， 包括质量证明文件检

查、 外观尺寸检查和见证检验。 当设计有其他要求时， 尚应进行

相应的检验， 验收资料应经监理 （建设） 单位审核。

９ １ ３　 消能部件进场应提供下列质量证明文件：

１　 消能器、 支撑和连接件所用钢材、 紧固件、 黏滞材料、

摩擦材料、 黏弹性材料等原材料的质量证明文件；

２　 产品合格证、 出厂检验报告；

３　 消能器生产厂家生产及服务能力证明材料；

４　 消能器型式检验报告；

５　 其他必要证明文件。

９ １ ４　 消能减震子分部工程施工前， 施工单位应根据设计文件

和施工组织设计的要求， 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并按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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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批。

９ １ ５　 消能部件平面与标高的测量定位、 施工测量放样和安装

测量定位应符合 《工程测量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２６ 和 《建筑变形测量

规范》 ＪＧＪ ８ 的规定。

９ １ ６　 消能部件的安装接头节点采用焊接和螺栓连接时， 应符

合设计文件和 《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ＧＢ ５０７５５、 《钢结构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ＧＢ ５０２０５、 《钢结构焊接规范》 ＧＢ ５０６６１ 及

《钢结构高强度螺栓连接技术规程》 ＪＧＪ ８２、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 ＧＢ ５０２０４ 等相关规定； 采用球铰连接时， 消能

部件与连接件之间的间隙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 当设计文件无要

求时， 间隙不应大于 ０ ３ｍｍ。

９ １ ７　 消能减震子分部工程验收程序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消能减震子分部工程的检验批及分项工程应由监理单位

组织施工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等进行验收；

２　 消能减震子分部工程完工后， 应由总监理工程师组织施

工单位项目负责人和项目技术负责人、 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等进

行验收。

９ １ ８　 消能减震子分部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应在自检合格基础上，

按检验批、 分项工程、 子分部工程进行验收，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工程施工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本规程规定；

２　 隐蔽工程在隐蔽前， 应进行隐蔽工程验收， 形成隐蔽验

收文件；

３　 检验批的施工质量应按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进行验收，

主控项目的合格率应为 １００％， 一般项目的合格率应不小于 ８０％，

且尺寸偏差不应超出允许偏差 １ ２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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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工程的观感质量应由验收人员现场检查， 并应共同确认。

９ １ ９　 建筑监测系统宜与建筑地震观测系统和机电智能化系统

统筹设置。 宜选用带有监测功能的减震装置组建监测系统。

９ １ １０　 减震建筑使用或管理单位应编写维护管理计划书。

９ ２　 消能部件进场验收

９ ２ １　 消能部件的类型、 规格、 数量和性能， 除应符合设计文

件和本规程的规定外， 尚应符合现行标准的相关规定。

９ ２ ２　 消能器应按本规程第 ８ ３ ４ 条规定进行见证检验， 且安装

前应提供合格的见证检验报告。

９ ２ ３　 高强螺栓连接副应进行复验， 并应符合 《钢结构高强度

螺栓连接技术规程》 ＪＧＪ ８２ 和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ＧＢ ５０２０５ 的要求。

检查数量： 从施工现场待安装的螺栓批中随机抽取， 每批抽

取 ８ 套连接副。

检查方法： 检查复验报告。

９ ２ ４　 消能器及相关材料、 构配件进场验收可按附录 Ｃ 表 Ｃ ０ １

进行记录。

９ ２ ５　 消能部件观感质量要求应符合表 ９ ２ ５ 规定。

表 ９ ２ ５　 消能部件观感质量要求

消能器类型 质量要求

屈曲约束支撑

应表面平整， 无锈蚀， 无机械损伤， 不应出现缺陷。
外表应采用防锈措施， 涂层应均匀。 焊缝外观质量

应符合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ＧＢ ５０２０５
相关要求

０８



续表９ ２ ５

消能器类型 质量要求

金属屈服型消能器

应表面平整， 无锈蚀， 无机械损伤， 不应出现缺陷，
外表应采用防锈措施， 涂层应均匀。 焊缝外观质量

应符合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ＧＢ ５０２０５
相关要求

摩擦消能器

应表面平整， 无锈蚀， 无机械损伤， 不应出现缺陷。
外表应采用防锈措施， 涂层应均匀。 焊缝外观质量

应符合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ＧＢ ５０２０５
相关要求

黏滞消能器 （墙）

应表面平整， 无机械损伤， 无锈蚀， 无渗漏。 外表

应采用防锈措施， 涂层应均匀。 焊缝外观质量应符

合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ＧＢ ５０２０５ 相关

要求

黏弹性消能器

应表面平整、 无锈蚀、 无机械损伤。 钢板表面应采

用防锈措施， 涂层应均匀。 黏弹性材料表面应密实、
无裂缝。 焊缝外观质量应符合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标准》 ＧＢ ５０２０５ 相关要求

高阻尼橡胶消能器

应表面平整、 无锈蚀、 无机械损伤。 钢板表面应采

用防锈措施， 涂层应均匀。 高阻尼橡胶材料表面应

密实、 无裂缝。 焊缝外观质量应符合 《钢结构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ＧＢ ５０２０５ 相关要求

检查数量： 全数。

检查方法：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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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２ ６　 消能器尺寸偏差应符合表 ９ ２ ６ 规定。

表 ９ ２ ６　 消能器尺寸允许偏差 （ｍｍ）

消能器类型 质量指标

黏滞消能器

（墙）

长度 不应超过产品设计值的±３

截面有效尺寸 不应超过产品设计值的±２

金属屈服型

消能器
消能器长度、 宽度、 高度 不应超过产品设计值的±２

摩擦消能器
消能器总宽度、 总高度、

总厚度
不应超过产品设计值的±２

屈曲约束支撑

支撑长度 不应超过产品设计值的±３

支撑横截面有效尺寸 不应超过产品设计值的±２

支撑侧弯矢量 ≤Ｌ ／ １０００ 且≤１０

支撑扭曲 ≤ｈ （ｄ） ／ ２５０ 且≤５

黏弹性消能器
长度 不应超过产品设计值的±３

截面有效尺寸 不应超过产品设计值的±２

高阻尼橡胶

消能器

长度 不应超过产品设计值的±３

截面有效尺寸 不应超过产品设计值的±２

注： Ｌ—支撑长度； ｈ—支撑高度； ｄ—支撑外径。

检查数量： 全数的 ２０％， 且不少于 ２ 件。

检查方法： 观察、 拉线、 钢尺测量。

９ ２ ７　 消能部件观感质量和尺寸偏差检查可按附录 Ｃ 表 Ｃ ０ ２

进行记录。

９ ３　 施　 工

９ ３ １　 消能部件的施工安装顺序， 应由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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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能器生产厂家共同确定， 并应符合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规范》 ＧＢ ５０２０４ 和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ＧＢ

５０２０５ 的规定。

９ ３ ２　 消能减震结构及消能部件的施工顺序， 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划分结构施工流水段和消能器安装流水段；

２　 根据结构特点、 施工条件确定消能部件在消能减震结构

中的安装顺序；

３　 确定同一部位各消能器及主体结构构件的局部安装顺序。

９ ３ ３　 对于钢结构， 消能部件和主体结构构件的总体安装顺序

宜采用平行安装法， 平面上应从中部向四周开展， 竖向应从下向

上逐步进行。

９ ３ ４　 对于现浇混凝土结构， 消能器和主体结构构件的总体安

装顺序宜采用后装法。

９ ３ ５　 当消能部件主要承受水平剪力、 不承担竖向压力时， 宜

待竖向变形稳定后最终固定； 当消能部件既承受水平剪力、 又承

担竖向压力时， 安装后即可最终固定。

９ ３ ６　 同一部位消能部件的组成单元超过一个时， 宜先将各组

成单元及连接件在现场地面拼装为扩大安装单元后， 再与主体结

构进行连接。 消能部件的现场安装单元或扩大安装单元与主体结

构的连接， 宜采用现场原位连接。

９ ３ ７　 消能部件安装前， 准备工作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消能部件的定位轴线、 标高等应进行复查；

２　 消能部件的运输进场、 存储及保管应符合生产厂家提供

的施工操作说明书和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３　 按照消能部件专项施工方案的要求， 应核查安装方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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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９ ３ ８　 墙型连接的消能部件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对于钢筋混凝土结构悬臂墙的施工：

　 １） 下悬臂墙钢筋绑扎时， 应预先确定预埋件位置， 不应相

互阻挡；

　 ２） 上、 下悬臂墙平面位置、 标高、 垂直度偏差应满足本规

程规定；

　 ３） 上、 下悬臂墙两方向轴线相对偏差及墙 （柱） 间净空

高度应满足本规程规定；

　 ４） 预埋件应与上、 下悬臂墙连接牢固， 平面位置、 标高、

水平度应满足本规程规定；

　 ５） 上、 下悬臂墙混凝土浇筑前应按要求对预埋件或预埋锚

筋进行隐蔽验收， 合格后方可进行浇筑， 浇筑质量应符合相关规

范的规定。

２　 对于钢结构悬臂墙的施工：

　 １） 上、 下悬臂墙平面位置、 标高、 垂直度偏差应满足本规

程规定；

　 ２） 上、 下悬臂墙两方向轴线相对偏差及墙 （柱） 间净空

高度应满足本规程规定；

　 ３） 上、 下悬臂墙与主体结构应连接牢固。

３　 消能器安装完成后平面位置、 标高、 垂直度应满足本规

程规定。

９ ３ ９　 支撑式连接的消能部件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对于混凝土结构， 消能部件的施工：

　 １） 安装节点处梁、 柱钢筋绑扎时， 应预先确定预埋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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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不应相互阻挡；

　 ２） 预埋件应与安装节点处梁、 柱连接牢固， 平面位置、 标

高、 水平度、 垂直度应满足本规程规定；

　 ３） 安装节点处梁、 柱混凝土浇筑前应按要求对预埋件或预

埋锚筋进行隐蔽验收， 合格后方可进行浇筑， 浇筑质量应符合相

关规范规定；

　 ４） 消能部件安装前应复核与其相连上下梁、 柱节点与设计

文件的偏移量；

　 ５） 节点板应与预埋件连接牢固， 节点板安装完成后应复核

上下节点板的平面偏移量；

　 ６） 消能部件安装前应对安装净空进行复核。

２　 对于钢结构， 消能部件的施工：

　 １） 消能部件的节点板安装前应复核与其相连上下梁、 柱节

点与设计文件的偏移量；

　 ２） 节点板应与安装节点梁、 柱连接牢固， 节点板安装完

成后应复核上下节点板的平面偏移量；

　 ３） 消能部件安装前应对安装净空进行复核。

３　 消能器或支撑安装完成后的平面外垂直度、 弯曲矢高应

满足本规程规定。

９ ３ １０　 其他连接形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其他连接形式的消能器安装， 可参考本规程墙型连接和

支撑式连接相关规定；

２　 其他连接形式的消能器安装， 消能器与主体结构连接、 消

能器与支撑连接、 消能器与节点板连接、 支撑与节点板连接、 节点

板与主体结构连接的施工均应符合设计文件和相关规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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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４　 质量验收

９ ４ １　 墙型连接的消能部件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Ⅰ　 主控项目

１　 消能器的类型、 型号、 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 全数。

检验方法： 观察， 检查施工记录。

２　 消能部件现场连接采用焊接连接时， 焊缝质量应符合

《钢结构焊接规范》 ＧＢ ５０６６１ 和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

准》 ＧＢ ５０２０５ 的有关规定。

检查数量： 全数。

检验方法： 外观检查采用观察或使用放大镜、 焊缝量规和钢

尺检查； 内部缺陷检查超声波或射线探伤记录。

３　 消能部件现场连接采用螺栓连接时， 连接质量应符合

《钢结构高强度螺栓连接技术规程》 ＪＧＪ ８２ 和国家标准 《钢结构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ＧＢ ５０２０５ 的有关规定。

检查数量： 全数。

检验方法： 观察、 检查施工记录。

Ⅱ　 一般项目

１　 墙型连接安装位置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９ ４ １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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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４ １　 墙型连接安装位置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项目
允许偏差

混凝土结构 钢结构

检查

数量
检查方法

悬臂墙

轴线 ±５ ｍｍ ±２ ｍｍ 全数 尺量

高度 ±５ ｍｍ ±２ ｍｍ 全数 水准仪、 全站仪或拉线、 尺量

垂直度 Ｈ ／ １０００ Ｈ ／ １０００ 全数 经纬仪、 全站仪或吊线、 尺量

上、 下悬臂墙

（柱） 轴线相对

偏差

±５ ｍｍ ±２ ｍｍ 全数 吊线、 尺量

上、 下预埋件

间净高

＋５ ｍｍ
＋２ ｍｍ

＋５ ｍｍ
＋２ ｍｍ

全数

尺量四角 （混凝土结

构量预埋板四角）
及中心， 取最大值

预埋板

轴线 ±５ｍｍ ±２ｍｍ 全数 尺量

标高 ±５ｍｍ ±２ｍｍ 全数 水准仪或拉线、 尺量

水平度 ３‰ ３‰ 全数 水准仪或水平尺、 塞尺量测

消能器
轴线 ±５ｍｍ ±２ｍｍ 全数 尺量

垂直度 Ｈ１ ／ １０００ Ｈ１ ／ １０００ 全数 经纬仪或吊线、 尺量

注： Ｈ—悬臂墙高度； Ｈ１—消能器本体净高。

２　 连接采用销栓或球铰连接时， 其间隙应满足设计文件要

求， 当设计无要求时， 间隙不得大于 ０ ３ｍｍ。

检查数量： 安装节点总数的 ５０％， 且不少于 ３ 个。

检查方法： 观察， 采用千分塞尺测量， 检查施工记录。

３　 连接部位漆面应完整均匀， 无明显皱皮、 流坠、 针眼和

气泡； 消能器标志、 标记和编号应清晰完整。

检查数量： 全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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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 观察。

９ ４ ２　 支撑式连接的消能部件验收

Ⅰ　 主控项目

１　 消能器的类型、 型号、 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 全数。

检验方法： 观察， 检查施工记录。

２　 消能器或支撑现场连接采用焊接连接时， 焊缝质量应符

合 《钢结构焊接规范》 ＧＢ ５０６６１ 和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标准》 ＧＢ ５０２０５ 的有关规定。

检查数量： 全数。

检验方法： 外观检查采用观察或使用放大镜、 焊缝量规和钢

尺检查； 内部缺陷检查超声波或射线探伤记录。

３　 消能器或支撑现场连接采用螺栓连接时， 连接质量应符

合 《钢结构高强度螺栓连接技术规程》 ＪＧＪ ８２ 和国家标准 《钢结

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ＧＢ ５０２０５ 的有关规定。

检查数量： 全数。

检验方法： 观察、 检查施工记录。

Ⅱ　 一般项目

１　 支撑式连接安装位置的允许偏差和检查方法应符合表

９ ４ ２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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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４ ２　 支撑型连接安装位置允许偏差和检查方法

项目
允许偏差

混凝土结构 钢结构

检查

数量
检查方法

预埋板

轴线 ±５ｍｍ ±２ｍｍ

标高 ±５ｍｍ ±２ｍｍ

垂直度
≤２ｍ ３ｍｍ ３ｍｍ

＞２ｍ ５ｍｍ ５ｍｍ

水平度 ３‰ ３‰

全数 尺量

全数 水准仪或拉线、 尺量

全数
经纬仪、 全站仪

或吊线、 尺量

全数
水准仪、 全站仪或

水平尺、 塞尺量测

节点板

轴线 ±５ｍｍ ±２ｍｍ

垂直度
≤２ｍ ３ｍｍ ３ｍｍ

＞２ｍ ５ｍｍ ５ｍｍ

上、 下节点

板平面相

对偏移

±２ｍｍ ±２ｍｍ

全数 尺量

全数 经纬仪或吊线、 尺量

全数 吊线、 尺量

消能器

或支撑

安装净空
＋８ｍｍ
＋３ｍｍ

＋８ｍｍ
＋３ｍｍ

全数 尺量

弯曲矢高
≤Ｌ ／ １０００
且≤１０ｍｍ

≤Ｌ ／ １０００
且≤１０ｍｍ

全数 拉线、 尺量

注： Ｌ—消能器或支撑本体长度。

２　 连接采用销栓或球铰连接时， 其间隙应满足设计文件要

求， 当设计无要求时， 间隙不得大于 ０ ３ｍｍ。

检查数量： 安装节点总数的 ５０％， 且不少于 ３ 个。

检查方法： 观察， 千分塞尺测量， 检查施工记录。

３　 连接部位漆面应完整均匀， 无明显皱皮、 流坠、 针眼和

气泡； 消能器标志、 标记和编号应清晰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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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量： 全数。

检验方法： 观察。

９ ４ ３　 其他连接形式的消能部件验收可参考本规程墙型连接和

支撑式连接的相关验收内容执行。

９ ４ ４　 消能减震子分部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消能减震子分部工程有关安全及功能的检验和见证取样

检测结果应满足本规程表 ９ ４ ６ 的相关要求；

２　 消能器见证检验应合格；

３　 所含分项工程质量验收应合格；

４　 质量控制资料应完整；

５　 观感质量验收应合格。

９ ４ ５　 消能减震子分部工程验收应提供如下资料：

１　 工程相关设计文件及设计变更文件；

２　 消能器及相关材料供货企业的合法性证明文件；

３　 消能器及相关材料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标识、 性能检测

报告和复验报告；

４　 消能减震子分部工程有关安全及功能的检验和见证取样

检测项目检查记录；

５　 消能器见证检验报告；

６　 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

７　 有关观感质量检验项目检查记录；

８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９　 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

１０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１１　 工程重大质量问题的处理方案和验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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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其他必要的文件和记录。

９ ４ ６　 消能减震子分部工程有关安全及功能的见证取样检测项

目和检验方法可按表 ９ ４ ６ 的规定执行。

表 ９ ４ ６　 消能减震子分部工程有关安全及功能的见证

取样检测项目和检验方法

项次 项目 抽检数量及检验方法 合格质量标准

１

见证取样检测项目：
（１） 高强度螺栓扭矩系

数和预拉力复验；
（２） 摩擦面抗滑移系数

复验

高强度螺栓扭矩系数和

预拉力复验、 摩擦面抗

滑移系数复验应按 《钢
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标准》 ＧＢ ５０２０５ 的规定

执行

符合设计要求和

国家有关产品标

准的规定

２

焊缝质量：
（１） 焊缝尺寸；
（２） 内部缺陷；
（３） 外观缺陷

一、 二级焊缝按焊缝处

数随机抽检 ３％， 且不

应少于 ３ 处； 检验采用

超声波或射线探伤及放

大镜、 焊缝量规和钢尺

检查

《钢结构工程施工

质量 验 收 标 准 》
ＧＢ ５０２０５ 的相关

规定

３
高强度螺栓施工质量：
（１） 终拧扭矩；
（２） 梅花头检查

按节点数随机抽检 ３％，
且不应少于 ３ 个节点；
检验方法应按 《钢结构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

准》 ＧＢ ５０２０５ 的方法

执行

《钢结构工程施工

质量 验 收 标 准 》
ＧＢ ５０２０５ 相关规

定　

４ 消能部件平面外垂直度
随机抽查 ３ 个部位的消

能部件

符合本规程、 设

计文件、 《消能减

震技术规程》 ＪＧＪ
２９７ 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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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４ ７　 建筑减震工程质量验收记录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分项工程检验批验收记录可按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标准》 ＧＢ ５０２０５—２０２０ 中附录 Ｈ 及本规程附录 Ｄ 进行；

２　 分项工程验收记录可按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

准》 ＧＢ ５０３００—２０１３ 中附录 Ｆ 进行；

３　 子分部工程验收记录可按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

标准》 ＧＢ ５０３００—２０１３ 中附录 Ｇ 进行。

９ ５　 维护

９ ５ １　 减震建筑应设置建筑减震工程主标识和减震专项标识。

标识应醒目清晰， 设置于建筑物特定位置。

９ ５ ２　 消能器的维护检查可分为常规检查、 定期检查和应急

检查。

９ ５ ３　 减震建筑除对建筑常规维护项目进行检验、 检查外， 还

应对减震建筑特有的项目进行检验、 检查， 检查项目包括消能

器、 支撑、 连接件及相关构造措施。 检查及维护方法应符合表

９ ５ ３ 的规定。

表 ９ ５ ３　 消能器检查内容及维护处理方法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方法 维护方法

消能器

黏滞消能器 漏油、 渗漏、 异常变形 观察、 尺量 更换消能器

金属屈服

型消能器
异常变形 观察、 尺量 更换消能器

摩擦消能器

摩擦材料磨损、 脱落，
接触面施加压力的装置

松弛， 异常变形

观察、 尺量
更换相关材

料、 压力装置

２９



续表９ ５ ３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方法 维护方法

消能器

屈曲约束

支撑
异常变形、 芯材外露

观察， 拉

线、 尺量
更换消能器

黏弹性消

能器

黏弹材料老化、 龟裂、
异常变形

观察、 尺量 更换消能器

高阻尼橡

胶消能器

高阻尼橡胶材料老化、
龟裂、 异常变形

观察、 尺量 更换消能器

其他类型

消能器
异常变形 观察、 尺量 更换消能器

连接部位
螺栓松动、 焊缝损伤、 焊缝开裂、
销轴变形

观察、 小锤敲

击， 卡尺测量

拧紧螺栓、 补

焊， 更换销轴

支撑

弯曲、 扭曲
观察， 拉

线、 尺量
更换支撑

螺栓松动、 焊缝损伤、 焊缝开裂、
销轴变形

观察、 小锤敲

击， 卡尺测量

拧紧螺栓、 补

焊， 更换销轴

消能部件

外露金属

面、 摩擦

面和表面

涂装

黏滞消能器导杆表面、 摩擦消能器

外露摩擦面出现腐蚀、 表面污垢硬

化结斑结块； 被涂装的金属表面外

露、 锈蚀或损伤， 防腐或防火涂装

出现裂纹、 起皮、 剥落、 老化等

观察
及时清除、
重新涂装

消能器周

围构造

限制、 阻碍消能器正常工作的障

碍物
观察 及时清除

９ ５ ４　 常规检查应至少每年进行一次， 检查单位为减震建筑使

用或管理单位。

９ ５ ５　 定期检查应根据消能器类型、 使用期间的具体情况、 消

能器设计使用年限和设计文件要求等进行， 设计无要求时为竣工

验收后的 ３ 年、 ５ 年、 １０ 年， １０ 年以后每 １０ 年进行一次， 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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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宜由专业人员进行。

９ ５ ６　 当发生地震、 强风、 火灾等可能会损伤消能器及其相关

部件的灾害后， 应及时进行应急检查， 应急检查宜由专业人员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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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Ａ　 复振型影响系数计算公式

Ａ ０ １　 复振型分解反应谱法中 ｊ 振型和参与系数可按下式计算：

Ｘ ｊｉ ＝ Ｒｅ ｃｊｉφｊｉ( ) （Ａ ０ １－１）

γ ｊ ＝ ２Ｒｅ η ｊλ ｊ( ) （Ａ ０ １－２）

ｃｊｉ ＝ ｃ０ｊｉ
η ｊλ ｊ

Ｒｅ η ｊλ ｊ( )
（Ａ ０ １－３）

η ｊ ＝
－ λ２

ｊ φＴ
ｊ Ｍｒ

－ λ２
ｊ φＴ

ｊ Ｍφｊ ＋ φＴ
ｊ Ｋφｊ

（Ａ ０ １－４）

ｃ０ｊｉ ＝

－ １ ＋ μｂ( ) ω２
ｂ ／ μｂλ２

ｊ( ) ＋ － λｊ － α( ) ／

λｊ ＋ βλ２
ｊ( )·∑

ｎ

ｉ ＝ １
Ｇｉφｊｉ ／ Ｇｂφｊｂ

－ λｊ － α( ) λｊ ＋ βλ２
ｊ( )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减震层

非减震楼层
（Ａ ０ １－５）

式中： Ｇ ｉ、 Ｇｂ ———分别表示集中于质点 ｉ、 减震层的重力荷载代

表值；

　 　 　 　 ｃｊｉ ———ｊ 复振型 ｉ 质点的水平相对位移非比例阻尼影响

系数， 比例阻尼时等于 １；

　 　 　 　 φｊｉ ———ｊ 复振型 ｉ 质点水平相对位移；

　 　 　 　 η ｊ ———ｊ 复振型的参与系数；

　 　 　 　 λ ｊ ———ｊ 复振型的特征值；

　 　 　 　 ｃ０ｊｉ ———ｊ 复振型 ｉ 质点的地震作用非比例阻尼影响系

数， 比例阻尼时等于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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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ｒ ———地震作用影响向量；

　 　 　 　 ωｂ———隔震层圆频率， 等于减震层刚度除以减震结构

总质量的平方根；

　 　 　 　 β ———上部结构瑞利阻尼刚度比例系数；

　 　 　 　 α ———上部结构瑞利阻尼质量比例系数；

　 　 　 　 β ———上部结构瑞利阻尼刚度比例系数；

　 　 　 　 μｂ ———减震层质量与上部结构总质量比值；

　 　 　 　 Ｒｅ ———表示取复数实部。

Ａ ０ ２　 ｊ 振型水平地震作用效应非比例阻尼影响系数可按下式

计算：

ι ｊ ＝ Ｓｖ
ｊ ／ Ｓ ｊ （Ａ ０ ２－１）

式中： Ｓｖ
ｊ ———ｊ 振型速度相关水平地震作用效应， 由相应速度相关

水平地震作用确定。 ｊ 振型 ｉ 质点速度相关水平地震

作用可按下式计算：

Ｆｖ
ｊｉ ＝ α ｊγ ｊＲｅ － ζ ｊ ＋ ｉ １ － ζ２

ｊ( ) ｃｊｉφｊｉ[ ] Ｇ ｉ

　 　 ｉ ＝ １， ２， …ｎ， ｊ ＝ １， ２， …ｍ( )
（Ａ ０ ２－２）

Ａ ０ ３　 采用强迫解耦实振型分解反应谱法进行水平地震作用和

作用效应计算时， ｊ 振型 ｉ 质点的水平地震作用应按本规程式

（４ ３ １－１） 和 （４ ３ １－３） 计算， 水平地震作用效应按本规程式

（４ ３ １－２） 和 （４ ３ １－４） 计算， 其中振型参与系数、 耦联系数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γ ｊ ＝ ∑
ｎ

ｉ ＝ １
Ｘ ｊｉＧ ｉ ／∑

ｎ

ｉ ＝ １
Ｘ２

ｊｉＧ ｉ （Ａ ０ ３－１）

　 ρｊｋ ＝
８ ζｊζｋ ζｊ ＋ λＴζｋ( ) λ１ ５

Ｔ

１ － λ２
Ｔ( ) ２ ＋ ４ζｊζｋ １ ＋ λ２

Ｔ( ) λＴ ＋ ４ ζｊ ２ ＋ ζｋ ２( ) λ２
Ｔ

（Ａ ０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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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Ｂ　 建议标准化产品规格及性能参数

表 Ｂ ０ １　 屈曲约束支撑

序

号

屈服力

（ｋＮ）
型号规格

屈服前刚度

（ｋＮ／ ｍｍ）

屈服位移

（ｍｍ）

屈服后

刚度比

轴线长度

（ｍｍ）

产品

长度

（ｍｍ）

参考设

计位移

（ｍｍ）

建议

耗能

芯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５００

ＢＲＢ－Ｃ×５００×Ｄｙ ８８ ６≤Ｋｙ≤１１９ ８ ４ １≤Ｄｙ≤５ ５

ＢＲＢ－Ｃ×５００×Ｄｙ ７５ ９≤Ｋｙ≤１０２ ７ ４ ８≤Ｄｙ≤６ ４

ＢＲＢ－Ｃ×５００×Ｄｙ ６７ ５≤Ｋｙ≤９１ ３ ５ ４≤Ｄｙ≤７ ２

ＢＲＢ－Ｃ×５００×Ｄｙ ６２ ５≤Ｋｙ≤８４ ５ ５ ８≤Ｄｙ≤７ ８

ＢＲＢ－Ｃ×５００×Ｄｙ ５５ ９≤Ｋｙ≤７５ ７ ６ ５≤Ｄｙ≤８ ７

ＢＲＢ－Ｃ×５００×Ｄｙ ５２ ４≤Ｋｙ≤７１ ６ ９≤Ｄｙ≤９ ３

０ ０３５

５０００≤Ｌ≤６０００ ３５００ １５ ４≤Ｕ≤２６ ４

５５００≤Ｌ≤６５００ ４０００ １７ ９≤Ｕ≤３０ ８

６０００≤Ｌ≤７０００ ４５００ ２０ ２≤Ｕ≤３４ ７

６５００≤Ｌ≤７５００ ５０００ ２１ ８≤Ｕ≤３７ ４

７０００≤Ｌ≤８０００ ５５００ ２４ ３≤Ｕ≤４１ ８

７５００≤Ｌ≤８５００ ６０００ ２５ ９≤Ｕ≤４４ ６

Ｑ２３５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７５０

ＢＲＢ－Ｃ×７５０×Ｄｙ １３５ ７≤Ｋｙ≤１８３ ５ ４≤Ｄｙ≤５ ４

ＢＲＢ－Ｃ×７５０×Ｄｙ １１５ ９≤Ｋｙ≤１５６ ９ ４ ７≤Ｄｙ≤６ ３

ＢＲＢ－Ｃ×７５０×Ｄｙ １０２ ９≤Ｋｙ≤１３９ ２ ５ ３≤Ｄｙ≤７ １

ＢＲＢ－Ｃ×７５０×Ｄｙ ９２ ４≤Ｋｙ≤１２５ ５ ９≤Ｄｙ≤７ ９

ＢＲＢ－Ｃ×７５０×Ｄｙ ８３ ９≤Ｋｙ≤１１３ ５ ６ ５≤Ｄｙ≤８ ７

ＢＲＢ－Ｃ×７５０×Ｄｙ ７８ ７≤Ｋｙ≤１０６ ５ ６ ９≤Ｄｙ≤９ ３

０ ０３５

５０００≤Ｌ≤６０００ ３５００ １５≤Ｕ≤２５ ９

５５００≤Ｌ≤６５００ ４０００ １７ ６≤Ｕ≤３０ ３

６０００≤Ｌ≤７０００ ４５００ １９ ８≤Ｕ≤３４ １

６５００≤Ｌ≤７５００ ５０００ ２２ １≤Ｕ≤３８

７０００≤Ｌ≤８０００ ５５００ ２４ ３≤Ｕ≤４１ ８

７５００≤Ｌ≤８５００ ６０００ ２５ ９≤Ｕ≤４４ ６

Ｑ２３５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０００

ＢＲＢ－Ｃ×１０００×Ｄｙ １８０ ９≤Ｋｙ≤２４４ ７ ４≤Ｄｙ≤５ ４

ＢＲＢ－Ｃ×１０００×Ｄｙ １５４ ５≤Ｋｙ≤２０９ １ ４ ７≤Ｄｙ≤６ ３

ＢＲＢ－Ｃ×１０００×Ｄｙ １３４ ９≤Ｋｙ≤１８２ ５ ５ ４≤Ｄｙ≤７ ２

ＢＲＢ－Ｃ×１０００×Ｄｙ １２６ ９≤Ｋｙ≤１７１ ７ ５ ７≤Ｄｙ≤７ ７

ＢＲＢ－Ｃ×１０００×Ｄｙ １１４ ８≤Ｋｙ≤１５５ ４ ６ ３≤Ｄｙ≤８ ５

ＢＲＢ－Ｃ×１０００×Ｄｙ １０３ ７≤Ｋｙ≤１４０ ３ ７≤Ｄｙ≤９ ４

０ ０３５

５０００≤Ｌ≤６０００ ３５００ １５≤Ｕ≤２５ ９

５５００≤Ｌ≤６５００ ４０００ １７ ６≤Ｕ≤３０ ３

６０００≤Ｌ≤７０００ ４５００ ２０ ２≤Ｕ≤３４ ７

６５００≤Ｌ≤７５００ ５０００ ２１ ４≤Ｕ≤３６ ９

７０００≤Ｌ≤８０００ ５５００ ２３ ７≤Ｕ≤４０ ７

７５００≤Ｌ≤８５００ ６０００ ２６ ２≤Ｕ≤４５ １

Ｑ２３５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１５００

ＢＲＢ－Ｃ×１５００×Ｄｙ ２６５ ６≤Ｋｙ≤３５９ ４ ４ １≤Ｄｙ≤５ ５

ＢＲＢ－Ｃ×１５００×Ｄｙ ２３１ ８≤Ｋｙ≤３１３ ６ ４ ７≤Ｄｙ≤６ ３

ＢＲＢ－Ｃ×１５００×Ｄｙ ２０２ ４≤Ｋｙ≤２７３ ８ ５ ４≤Ｄｙ≤７ ２

ＢＲＢ－Ｃ×１５００×Ｄｙ １９０ ３≤Ｋｙ≤２５７ ５ ５ ７≤Ｄｙ≤７ ７

ＢＲＢ－Ｃ×１５００×Ｄｙ １６７ ８≤Ｋｙ≤２２７ ６ ５≤Ｄｙ≤８ ７

ＢＲＢ－Ｃ×１５００×Ｄｙ １５３ ６≤Ｋｙ≤２０７ ８ ７ １≤Ｄｙ≤９ ５

０ ０３５

５０００≤Ｌ≤６０００ ３５００ １５ ４≤Ｕ≤２６ ４

５５００≤Ｌ≤６５００ ４０００ １７ ６≤Ｕ≤３０ ３

６０００≤Ｌ≤７０００ ４５００ ２０ ２≤Ｕ≤３４ ７

６５００≤Ｌ≤７５００ ５０００ ２１ ４≤Ｕ≤３６ ９

７０００≤Ｌ≤８０００ ５５００ ２４ ３≤Ｕ≤４１ ８

７５００≤Ｌ≤８５００ ６０００ ２６ ６≤Ｕ≤４５ ７

Ｑ２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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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Ｂ ０ １

序

号

屈服力

（ｋＮ）
型号规格

屈服前刚度

（ｋＮ／ ｍｍ）

屈服位移

（ｍｍ）

屈服后

刚度比

轴线长度

（ｍｍ）

产品

长度

（ｍｍ）

参考设

计位移

（ｍｍ）

建议

耗能

芯材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２０００

ＢＲＢ－Ｃ×２０００×Ｄｙ ３５４ ２≤Ｋｙ≤４７９ ２ ４ １≤Ｄｙ≤５ ５

ＢＲＢ－Ｃ×２０００×Ｄｙ ３０９ １≤Ｋｙ≤４１８ １ ４ ７≤Ｄｙ≤６ ３

ＢＲＢ－Ｃ×２０００×Ｄｙ ２７４ ２≤Ｋｙ≤３７１ ５ ３≤Ｄｙ≤７ １

ＢＲＢ－Ｃ×２０００×Ｄｙ ２５０≤Ｋｙ≤３３８ ２ ５ ８≤Ｄｙ≤７ ８

ＢＲＢ－Ｃ×２０００×Ｄｙ ２２９ ８≤Ｋｙ≤３１０ ８ ６ ３≤Ｄｙ≤８ ５

ＢＲＢ－Ｃ×２０００×Ｄｙ ２０４ ９≤Ｋｙ≤２７７ ２ ７ １≤Ｄｙ≤９ ５

０ ０３５

５０００≤Ｌ≤６０００ ３５００ １５ ４≤Ｕ≤２６ ４

５５００≤Ｌ≤６５００ ４０００ １７ ６≤Ｕ≤３０ ３

６０００≤Ｌ≤７０００ ４５００ １９ ８≤Ｕ≤３４ １

６５００≤Ｌ≤７５００ ５０００ ２１ ８≤Ｕ≤３７ ４

７０００≤Ｌ≤８０００ ５５００ ２３ ７≤Ｕ≤４０ ７

７５００≤Ｌ≤８５００ ６０００ ２６ ６≤Ｕ≤４５ ７

Ｑ２３５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２５００

ＢＲＢ－Ｃ×２５００×Ｄｙ ４４２ ７≤Ｋｙ≤５９８ ９ ４ １≤Ｄｙ≤５ ５

ＢＲＢ－Ｃ×２５００×Ｄｙ ３８６ ３≤Ｋｙ≤５２２ ７ ４ ７≤Ｄｙ≤６ ３

ＢＲＢ－Ｃ×２５００×Ｄｙ ３４２ ７≤Ｋｙ≤４６３ ７ ５ ３≤Ｄｙ≤７ １

ＢＲＢ－Ｃ×２５００×Ｄｙ ３１２ ５≤Ｋｙ≤４２２ ７ ５ ８≤Ｄｙ≤７ ８

ＢＲＢ－Ｃ×２５００×Ｄｙ ２８３ ３≤Ｋｙ≤３８３ ３ ６ ４≤Ｄｙ≤８ ６

ＢＲＢ－Ｃ×２５００×Ｄｙ ２５９ ２≤Ｋｙ≤３５０ ６ ７≤Ｄｙ≤９ ４

０ ０３５

５０００≤Ｌ≤６０００ ３５００ １５ ４≤Ｕ≤２６ ４

５５００≤Ｌ≤６５００ ４０００ １７ ６≤Ｕ≤３０ ３

６０００≤Ｌ≤７０００ ４５００ １９ ８≤Ｕ≤３４ １

６５００≤Ｌ≤７５００ ５０００ ２１ ８≤Ｕ≤３７ ４

７０００≤Ｌ≤８０００ ５５００ ２４≤Ｕ≤４１ ３

７５００≤Ｌ≤８５００ ６０００ ２６ ２≤Ｕ≤４５ １

Ｑ２３５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３０００

ＢＲＢ－Ｃ×３０００×Ｄｙ ５３１ ３≤Ｋｙ≤７１８ ８ ４ １≤Ｄｙ≤５ ５

ＢＲＢ－Ｃ×３０００×Ｄｙ ４６３ ７≤Ｋｙ≤６２７ ３ ４ ７≤Ｄｙ≤６ ３

ＢＲＢ－Ｃ×３０００×Ｄｙ ４１１ ３≤Ｋｙ≤５５６ ５ ５ ３≤Ｄｙ≤７ １

ＢＲＢ－Ｃ×３０００×Ｄｙ ３７５≤Ｋｙ≤５０７ ４ ５ ８≤Ｄｙ≤７ ８

ＢＲＢ－Ｃ×３０００×Ｄｙ ３４０≤Ｋｙ≤４６０ ６ ４≤Ｄｙ≤８ ６

ＢＲＢ－Ｃ×３０００×Ｄｙ ３１１≤Ｋｙ≤４２０ ８ ７≤Ｄｙ≤９ ４

０ ０３５

５０００≤Ｌ≤６０００ ３５００ １５ ４≤Ｕ≤２６ ４

５５００≤Ｌ≤６５００ ４０００ １７ ６≤Ｕ≤３０ ３

６０００≤Ｌ≤７０００ ４５００ １９ ８≤Ｕ≤３４ １

６５００≤Ｌ≤７５００ ５０００ ２１ ８≤Ｕ≤３７ ４

７０００≤Ｌ≤８０００ ５５００ ２４≤Ｕ≤４１ ３

７５００≤Ｌ≤８５００ ６０００ ２６ ２≤Ｕ≤４５ １

Ｑ２３５

注： ＢＲＢ－Ｃ×５００×３５００， ＢＲＢ 表示屈曲约束支撑， Ｃ 表示钢套筒与砂浆 （或混凝土） 组合约束型， ５００ 表示屈服承载力，

３５００表示产品长度。

表 Ｂ ０ ２　 金属屈服型消能器

序

号
规格型号

屈服力

（ｋＮ）
屈服前刚度

（ｋＮ／ ｍｍ）
屈服位移

（ｍｍ）
屈服后

刚度比

参考设计位移

（ｍｍ）
建议耗

能芯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ＭＹＤ－Ｓ×２００×１ ０

ＭＹＤ－Ｓ×２００×１ ５

２００

２００ ０ １ ０

１３３ ３ １ ５

０ ０２５ Ｕ≤２２ ＬＹ２２５

０ ０３５ ２２＜Ｕ≤３０ ＬＹ１６０

０ ０５０ ３０＜Ｕ ＬＹ１００

０ ０２５ Ｕ≤３０ ＬＹ２２５

０ ０３５ ３０＜Ｕ≤４０ ＬＹ１６０

０ ０５０ ４０＜Ｕ ＬＹ１００

８９



续表Ｂ ０ ２

序

号
规格型号

屈服力

（ｋＮ）
屈服前刚度

（ｋＮ／ ｍｍ）
屈服位移

（ｍｍ）
屈服后

刚度比

参考设计位移

（ｍｍ）
建议耗

能芯材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ＭＹＤ－Ｓ×３００×１ ０

ＭＹＤ－Ｓ×３００×１ ５

３００

３００ ０ １ ０

２００ ０ １ ５

０ ０２５ Ｕ≤２２ ＬＹ２２５

０ ０３５ ２２＜Ｕ≤３０ ＬＹ１６０

０ ０５０ ３０＜Ｕ ＬＹ１００

０ ０２５ Ｕ≤３０ ＬＹ２２５

０ ０３５ ３０＜Ｕ≤４０ ＬＹ１６０

０ ０５０ ４０＜Ｕ ＬＹ１００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ＭＹＤ－Ｓ×４００×１ ０

ＭＹＤ－Ｓ×４００×１ ５

４００

４００ ０ １ ０

２６６ ７ １ ５

０ ０２５ Ｕ≤２２ ＬＹ２２５

０ ０３５ ２２＜Ｕ≤３０ ＬＹ１６０

０ ０５０ ３０＜Ｕ ＬＹ１００

０ ０２５ Ｕ≤３０ ＬＹ２２５

０ ０３５ ３０＜Ｕ≤４０ ＬＹ１６０

０ ０５０ ４０＜Ｕ ＬＹ１００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ＭＹＤ－Ｓ×６００×１ ０

ＭＹＤ－Ｓ×６００×１ ５

６００

６００ ０ １ ０

４００ ０ １ ５

０ ０２５ Ｕ≤２５ ＬＹ２２５

０ ０３５ ２５＜Ｕ≤３５ ＬＹ１６０

０ ０５０ ３５＜Ｕ ＬＹ１００

０ ０２５ Ｕ≤３５ ＬＹ２２５

０ ０３５ ３５＜Ｕ≤４０ ＬＹ１６０

０ ０５０ ４０＜Ｕ ＬＹ１００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ＭＹＤ－Ｓ×８００×１ ０

ＭＹＤ－Ｓ×８００×１ ５

８００

８００ ０ １ ０

５３３ ３ １ ５

０ ０２５ Ｕ≤２５ ＬＹ２２５

０ ０３５ ２５＜Ｕ≤３５ ＬＹ１６０

０ ０５０ ３５＜Ｕ ＬＹ１００

０ ０２５ Ｕ≤３５ ＬＹ２２５

０ ０３５ ３５＜Ｕ≤４０ ＬＹ１６０

０ ０５０ ４０＜Ｕ ＬＹ１００

９９



续表Ｂ ０ ２

序

号
规格型号

屈服力

（ｋＮ）
屈服前刚度

（ｋＮ／ ｍｍ）
屈服位移

（ｍｍ）
屈服后

刚度比

参考设计位移

（ｍｍ）
建议耗

能芯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ＭＹＤ－Ｓ×１０００×１ ０

ＭＹＤ－Ｓ×１０００×１ ５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 １ ０

６６６ ７ １ ５

０ ０２５ Ｕ≤２５ ＬＹ２２５

０ ０３５ ２５＜Ｕ≤３５ ＬＹ１６０

０ ０５０ ３５＜Ｕ ＬＹ１００

０ ０２５ Ｕ≤３５ ＬＹ２２５

０ ０３５ ３５＜Ｕ≤４０ ＬＹ１６０

０ ０５０ ４０＜Ｕ ＬＹ１００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ＭＹＤ－Ｓ×１２００×１ ０

ＭＹＤ－Ｓ×１２００×１ ５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０ １ ０

８００ ０ １ ５

０ ０２５ Ｕ≤２５ ＬＹ２２５

０ ０３５ ２５＜Ｕ≤３５ ＬＹ１６０

０ ０５０ ３５＜Ｕ ＬＹ１００

０ ０２５ Ｕ≤３５ ＬＹ２２５

０ ０３５ ３５＜Ｕ≤４０ ＬＹ１６０

０ ０５０ ４０＜Ｕ ＬＹ１００

注： ＭＹＤ－Ｓ×２００×１ ０， ＭＹＤ 表示金属屈服型消能器， Ｓ 表示由钢材加工而成， ２００ 表示屈

服承载力， １ ０表示屈服位移， ＬＹ２２５表示耗能芯材为 ＬＹ２２５。

表 Ｂ ０ ３　 摩擦消能器

序

号
规格类型

起滑位移

（ｍｍ）
起滑摩擦

力 （ｍｍ）
初始刚度

（ｋＮ ／ ｍｍ）
变刚度位移

（ｍｍ）
极限载荷

（ｋＮ）
极限位移

（ｍｍ）
二阶刚度

（ｋＮ ／ ｍｍ）

１ ＦＤ－Ｐ－１００×０ ５ ０ ５ １００ ２００ － － － －

２ ＦＤ－Ｐ－２００×０ ５ ０ ５ ２００ ４００ － － － －

３ ＦＤ－Ｐ－３００×０ ５ ０ ５ ３００ ６００ － － － －

４ ＦＤ－Ｐ－４００×０ ６ ０ ６ ４００ ６６７ － － － －

５ ＦＤ－Ｐ－６００×０ ８ ０ ８ ６００ ７５０ － － － －

６ ＦＤ－Ｐ－８００×１ ０ １ ０ ８００ ８００ － － － －

７ ＦＤ－Ｐ－２００×０ ５－３５０ ０ ５ ２００ ４００ １０ ３５０ ３０ ７ ５

８ ＦＤ－Ｐ－３００×０ ５－６５０ ０ ５ ３００ ６００ １０ ６５０ ３０ １７ ５

９ ＦＤ－Ｐ－４００×１ ０－８５０ １ ０ ４００ ４００ １０ ８５０ ３０ ２２ ５

１０ ＦＤ－Ｐ－６００×１ ０－１０５０ １ ０ ６００ ６００ １０ １０５０ ３０ ２２ ５

注： ＦＤ－Ｐ－１００×０ ５， ＦＤ 表示摩擦消能器， Ｐ 表示板式摩擦消能器， １００ 表示起滑摩擦力， ０ ５ 表

示起滑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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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Ｂ ０ ４　 黏滞消能器

序号 型号规格
阻尼系数

（ｋＮ ／ （ｍｍ ／ ｓ） α）
阻尼指数

α
参考速度

（ｍｍ ／ 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ＶＦＤ－ＮＬ×Ｆ×Ｕ

ＶＦＤ－ＮＬ×Ｆ×Ｕ

ＶＦＤ－ＮＬ×Ｆ×Ｕ

ＶＦＤ－ＮＬ×Ｆ×Ｕ

ＶＦＤ－ＮＬ×Ｆ×Ｕ

４５
４０
３５
３０
２５
６０
５５
５０
４５
４０
３５
９０
８５
８０
７５
７０
６５
６０
５５
５０
１２０
１１０
１００
９５
９０
８５
８０
７５
７０
６５
１５０
１４０
１３０
１２０
１１０
１００
９５
９０
８５

０ ２０
０ ２５
０ ３０

０ ２０
０ ２５
０ ３０

０ ２０
０ ２５
０ ３０

０ ２０
０ ２５
０ ３０

０ ２０
０ ２５
０ ３０

１５０～４００

１０１



续表Ｂ ０ ４

序号 型号规格
阻尼系数

（ｋＮ ／ （ｍｍ ／ ｓ） α）
阻尼指数

α
参考速度

（ｍｍ ／ ｓ）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ＶＦＤ－ＮＬ×Ｆ×Ｕ

ＶＦＤ－ＮＬ×Ｆ×Ｕ

ＶＦＤ－ＮＬ×Ｆ×Ｕ

１８０
１７０
１６０
１５０
１４０
１３０
１２０
１１０
１００
２４０
２２０
２００
１９０
１８０
１７０
１６０
１５０
１４０
１３０
３００
２８０
２６０
２４０
２２０
２００
１９０
１８０
１７０
１６０

０ ２０
０ ２５
０ ３０

０ ２０
０ ２５
０ ３０

０ ２０
０ ２５
０ ３０

１５０～４００

注： ＶＦＤ－ＮＬ×Ｆ×Ｕ， ＶＦＤ 表示黏滞消能器， ＮＬ 表示非线性黏滞消能器， Ｆ
表示最大阻尼力， Ｕ 表示设计容许位移。 设计时宜根据实际工程项目情况复

核参考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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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Ｂ ０ ５　 黏滞阻尼墙

序号 规格型号
阻尼系数 ／

（ｋＮ ／ （ｍｍ ／ ｓ） α）
阻尼指数 α

参考速度

ｍｍ ／ ｓ

１ ＶＦＷ－ＮＬ×Ｆ×Ｕ ２２ ０ ４５

２ ＶＦＷ－ＮＬ×Ｆ×Ｕ ４４ ０ ４５

３ ＶＦＷ－ＮＬ×Ｆ×Ｕ ６６ ０ ４５

４ ＶＦＷ－ＮＬ×Ｆ×Ｕ ８８ ０ ４５

５ ＶＦＷ－ＮＬ×Ｆ×Ｕ １１０ ０ ４５

６ ＶＦＷ－ＮＬ×Ｆ×Ｕ １３２ ０ ４５

７ ＶＦＷ－ＮＬ×Ｆ×Ｕ １５４ ０ ４５

８ ＶＦＷ－ＮＬ×Ｆ×Ｕ １７６ ０ ４５

９ ＶＦＷ－ＮＬ×Ｆ×Ｕ １９８ ０ ４５

１０ ＶＦＷ－ＮＬ×Ｆ×Ｕ ２２０ ０ ４５

１１ ＶＦＷ－ＮＬ×Ｆ×Ｕ ２４２ ０ ４５

１２ ＶＦＷ－ＮＬ×Ｆ×Ｕ ２６４ ０ ４５

≤１５０

注： ＶＦＷ－ＮＬ×Ｆ×Ｕ， ＶＦＷ 表示黏滞阻尼墙， ＮＬ 表示非线性黏滞阻尼墙， Ｆ
表示最大阻尼力， Ｕ 表示设计容许位移。 设计时宜根据实际工程项目情况复

核参考速度。

表 Ｂ ０ ６　 高阻尼橡胶消能器

序号 规格型号
屈服承载

力 （ｋＮ）
屈服前刚度

（ｋＮ ／ ｍｍ）
屈服后

刚度比

等效刚度

（ｋＮ ／ ｍｍ）
等效阻

尼比

１ ＨＤＲＤ－Ｐ×７０×１００ ７０ ６０≤Ｋｙ≤８０ ０ １ １２ ５ １８

２ ＨＤＲＤ－Ｐ×１４０×１００ １４０ １１０≤Ｋｙ≤１５０ ０ １ ２５ １８

３ ＨＤＲＤ－Ｐ×１４０×１００ １５０ １３０≤Ｋｙ≤１７０ ０ １ ３１ ３ １８

４ ＨＤＲＤ－Ｐ×２００×１００ ２００ １６０≤Ｋｙ≤２２０ ０ １ ３７ ５ １８

５ ＨＤＲＤ－Ｐ×２５０×１００ ２５０ ３６０≤Ｋｙ≤４７０ ０ １ ６２ ５ １８

注： ＨＤＲＤ－Ｐ×７０， ＨＤＲＤ 表示高阻尼橡胶消能器， Ｐ 表示板式高阻尼橡胶

消能器， ７０ 表示屈服承载力， １００ 表示表观剪应变设计值为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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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Ｂ ０ ７　 黏弹性消能器

序号 规格型号
设计阻尼力

（ｋＮ）
阻尼系数 ／

（ｋＮ ／ （ｍｍ ／ ｓ） α）
阻尼指

数 α
储能刚度

（ｋＮ ／ ｍｍ）

１ ＶＥＤ－Ｐ×２００×１００ ２００ ５０ ０ ２ １０
２ ＶＥＤ－Ｐ×４００×１００ ４００ １００ ０ ２ １５
３ ＶＥＤ－Ｐ×６００×１００ ６００ １５０ ０ ２ ３０
４ ＶＥＤ－Ｐ×８００×１００ ８００ ２００ ０ ２ ４０

注： ＶＥＤ－Ｐ×２００×１００， ＶＥＤ 表示黏弹性消能器， Ｐ 表示板式黏弹性消能器，
２００ 表示设计阻尼力， １００％表示表观剪应变设计值为 １００％。 储能刚度的参

考加载频率为 １Ｈｚ， 设计时可近似取该值为等效刚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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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Ｃ　 材料进场验收记录

Ｃ ０ １　 消能器及相关材料、 构配件进场验收应按表 Ｃ ０ １ 进行

记录。
表 Ｃ ０ １　 消能器材料、 构配件进场验收记录

消能器材料、 构配件进场检验记录 资料编号

工程名称 检验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进场数量
生产厂家

合格证号
检验项目 检验结果 备注

检验结论：

签字栏

施工单位
技术质检员 专业工长 检验员

监理 （建
设） 单位

专业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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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０ ２　 消能部件观感质量和尺寸偏差检查进场检查应按表

Ｃ ０ ２ 进行记录。

表 Ｃ ０ ２　 消能部件观感质量和尺寸偏差检查进场检查记录

消能部件观感质量和尺寸偏差检查
进场检查记录

资料编号

工程名称

消能器型号 供货厂家

消能器数量 检查数量 进场日期

验收标准

序号
消能器
类型

检验
项目

质量要求 检查记录 备注

１ 通用 观感质量

表面平整， 无机械损
伤， 无 锈 蚀、 无 毛
刺， 标记清晰， 无渗
漏， 阻尼材料表面密
实， 相对平整， 外表
防锈涂层均匀

２ 通用 长度 产品设计值±３ ０ｍｍ

３ 通用
截面有
效尺寸

产品设计值±２ ０ｍｍ

４
支撑型
或支撑

支撑长度 产品设计值±３ ０ｍｍ

５
支撑型
或支撑

支撑侧
弯矢量

Ｌ ／ １０００， 且 ≤ １０ｍｍ
（Ｌ—支撑长度）

６
支撑型
或支撑

支撑扭曲
（ｍｍ）

ｈ （ｄ） ／ ２５０ 且≤５ｍｍ
（ｈ—支撑高度， ｄ—
支撑外径）

结论

施工单位
技术负责人 专业质检员 记录人

监理 （建设） 单位 专业监理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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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Ｄ　 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

表 Ｄ　 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

工程名称 检验批部位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监理单位 总监理工程师

施工依据标准 分包单位负责人

主控项目 合格质量标准
施工单位检验评
分记录或结果

监理 （建设）
单位验收

记录或结果
备注

１ 消能器
消能器或支撑的型号、
数量、 安装位置应

符合设计要求

２
３

一般项目 合格质量标准
施工单位检验评
分记录或结果

监理 （建设）
单位验收记
录或结果

备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施工单位
检验评定

结果

　 　 　 班组长： 　 　 　 　 　 　 　 　 　 　 质　 检　 员：
　 或专业工长： 　 　 　 　 　 　 　 或项目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监理 （建设）
单位验
收结论

监理工程师 （建设单位项目技术人员）：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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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１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 对要求严格程

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１） 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２） 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

３）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宜”； 反面词采用 “不宜”；

４） 表示有选择，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 采用

“可”。

２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应符合

……的规定” 或 “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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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１　 《建筑与市政地基基础通用规范》 ＧＢ ５５００３

２　 《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 》 ＧＢ ５５００２

３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１

４　 《钢结构设计标准》 ＧＢ ５００１７

５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０

６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ＧＢ ５０３００

７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ＧＢ ５０６６６

８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ＧＢ ５０２０５

９　 《钢结构焊接规范》 ＧＢ ５０６６１

１０　 《工程测量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２６

１１　 《建筑工程监理规范》 ＧＢ ５０３１９

１２　 《建筑消能阻尼器》 ＪＧ ／ Ｔ ２０９

１３　 《建筑消能减震应用技术规程》 ＪＧＪ ２９７

１４　 《建筑抗震韧性评价标准》 ＧＢ ／ Ｔ ３８５９１

１５　 《云南省建筑消能减震设计与审查技术导则》 云建震

［２０１８］ ３３７ 号

１６　 《建筑工程抗震性态设计通则》 ＣＥＣＳ １６０

１７　 《建筑隔震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ＪＧＪ ３６０

１８　 《建筑隔震橡胶支座》 ＪＧ ／ Ｔ １１８

１９　 《建筑工程叠层橡胶隔震支座性能要求和检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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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ＢＪ ５３ ／ Ｔ—４７

２０　 《建筑工程叠层橡胶隔震支座施工与验收标准》 ＤＢＪ

５３ ／ Ｔ—４８

２１　 《云南省建筑工程资料管理规程》 ＤＢＪ ５３ ／ Ｔ—４４

２２　 《钢结构高强度螺栓连接技术规程》 ＪＧＪ ８２

２３　 《云南省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规程》 ＤＢＪ ５３ ／

Ｔ—２３

２４　 《建筑机械使用安全技术规程》 ＪＧＪ ３３

２５　 《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 ＪＧＪ ９９

２６　 《建筑变形测量规范》 ＪＧＪ ８

２７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ＪＧＪ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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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

建筑消能减震应用技术规程

ＤＢＪ ５３ ／ Ｔ—１２５—２０２１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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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 ０ ２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建筑结构， 因老旧建筑的情况复杂，

需要专门研究， 因此对于老旧建筑结构不属于本规程的范围。

１ ０ ３　 抗震设防目标分为两类， 主要基于 《建设工程抗震管理

条例》 《云南省隔震减震建筑工程促进规定》 等法律法规的相关

规定。

１　 第一类是指 《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 中第十六条规定：

位于高烈度设防地区、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新建学校、 幼儿

园、 医院、 养老机构、 儿童福利机构、 应急指挥中心、 应急避难

场所、 广播电视等建筑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用隔震减震等技

术， 保证发生本区域设防地震时能够满足正常使用要求的建筑结

构， 满足正常使用要求指建筑保持正常使用功能， 包括结构安

全、 空间正常使用和设备正常运转。 可根据建筑具体功能或特殊

要求， 验算其楼层加速度、 速度、 位移等指标， 其非结构构件和

附属设备的抗震性能要求应符合本规程和其他相关规范要求；

２　 第二类是 《云南省隔震减震建筑工程促进规定》 第三条

规定应当采用隔震减震技术的建筑。 （１） 抗震设防烈度 ７ 度以上

区域内三层以上、 且单体建筑面积 １０００ｍ２ 以上的学校、 幼儿园

校舍和医院医疗用房建筑工程。 （２） 前款规定以外， 抗震设防烈

度 ８ 度以上区域内单体建筑面积 １０００ｍ２ 以上的重点设防类、 特

殊设防类建筑工程。 （３） 地震灾区恢复重建三层以上且单体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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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１０００ｍ２ 以上的公共建筑工程； 除此之外属于其他新建、 改

建和扩建建筑工程；

３　 除 １ 和 ２ 之外的其他新建建筑结构， 采用消能减震设计，

消能器性能与检验， 消能减震工程的施工、 验收和维护可参照本

规程执行。

１ ０ ４　 保证发生本区域设防地震时满足正常使用要求的建筑，

其非结构构件、 设备仪器和附属设施的性能目标不应低于 《建筑

抗震韧性评价标准》 ＧＢ ／ Ｔ ３８５９１ 抗震韧性二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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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 ０ ２　 本条规定的 “罕遇地震作用下消能器总耗能与地震总输

入能量的比值要求”， 主要针对平面规则、 对称， 竖向刚度相对

均匀的多高层建筑。 对于明显不规则的建筑， 需要专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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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地震作用和抗震验算

４ １　 一般规定

４ １ ４　 在弹性模型条件下， 各软件计算所得的质量、 周期相对

误差不大于 ５％； 振型分解反应谱法所得的层间剪力， 除顶部个

别楼层外， 相对误差不大于 １０％。

４ ３　 地震作用计算

４ ３ ３　 地震作用结果宜按构件取时程分析法与振型分解反应谱

法的包络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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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消能减震结构设计

５ １　 一般规定

５ １ ９　 《建筑消能减震技术规程》 ＪＧＪ ２９７ 和本规程等标准允许

消能器在检测时有 １０％ ～ １５％的性能偏差， 同时施工中不可避免

地存在位置偏差、 间隙等， 故提出此要求。 当消能器的连接采用

预紧球铰等减少或消除间隙的措施时， 多遇地震和设防地震作用

下设计时的附加阻尼比可分别采用 ８５％或 ９５％。 采用无间隙连接

的黏滞消能器， 应采用无间隙连接装置和黏滞消能器进行整体

试验。

５ ３　 结构设计

５ ３ ８～ ５ ３ １２　 设防地震作用下， 第一类设防目标对应的结构的

抗震措施应满足本规程 ５ ３ ８ 条～第 ５ ３ １３ 条的要求， 以确保在

保证设防地震作用下主体结构满足 “强柱弱梁” “强剪弱弯” 等

设计理念。 除此之外， 第一类设防目标对应的结构尚应满足 《建

筑抗震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１ 的相关要求。

５ ３ １９　 对于消能减震混凝土结构中的主体结构由于消能部件附

加的阻尼比使得结构的地震反应降低， 构件的截面尺寸可能会有

所减小， 主体结构的抗震等级是根据设防烈度、 结构类型、 房屋

高度进行区分， 主体结构应采用对应结构体系的计算和构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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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抗震等级的高低， 体现了对结构抗震性能要求的严格程

度。 为此， 对于消能减震混凝土结构的主体结构抗震等级应根据

其自身的特点， 按相应的规范和规程取值， 当消能减震结构的减

震效果比较明显时， 主体结构的构造措施可适当降低， 即当消能

减震的地震影响系数不到非消能减震的 ５０％时， 主体结构的构造

措施可降低一度执行。

５ ３ ２０　 对特殊设防类的消能子结构宜按极罕遇地震。 消能子结

构下方至少一层的对应竖向构件也应满足本条第 ２ 款的强度要

求， 但该要求不含嵌固端以下的构件。

５ ３ ２１　 消能减震结构中消能部件与结构构件进行连接， 并且会

传递给结构构件较大的阻尼力， 为了保证结构构件在消能部件附

加的外力作用下不至于发生破坏， 需要在与消能部件连接的部位

进行箍筋加密， 并且加密区长度要延伸到连接板以外的位置， 为

此， 加密区长度从连接板的外侧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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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消能部件的连接与构造

６ １　 一般规定

６ １ ７　 与消能器相连的预埋件、 支撑和墙及节点板应考虑的极

限承载力， 从而保证消能器在罕遇地震作用下不丧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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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消能器的技术性能

７ １　 一般规定

７ １ １　 消能器的设计使用年限不应低于 ５０ 年。 ＪＧ ／ Ｔ ２０９—２０１２

规定黏滞阻尼器使用年限为 ３０ 年， 本版修改为 ５０ 年， 并给出了

黏滞阻尼器评估寿命的试验方法。

７ １ ４　 消能器在实际工作和检测过程中难免会存在各种间隙，

软件模拟时很难考虑间隙影响。 当屈服位移小于 ０ ５ｍｍ 时， 因间

隙存在会影响消能器实际耗能贡献， 故提出此要求。

７ ２　 屈曲约束支撑

７ ２ １　 屈曲约束支撑核心单元一般由钢材制成， 利用钢材屈服

时产生的弹塑性滞回变形耗散外界荷载输入能量。 屈曲约束支撑

核心单元一般宜采用一次成型工艺， 不宜出现对接焊缝和螺栓拼

接等情况。 在加工过程中如果出现明显的缺陷或机械损伤等， 将

会导致屈曲约束支撑出现应力集中等问题， 不利于屈曲约束支撑

发挥良好的耗能效果。

７ ４　 摩擦消能器

７ ４ ５　 摩擦消能器的老化是指摩擦材料特性的老化以及摩擦面

的氧化或生锈导致摩擦系数变化引起滞回特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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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５　 黏滞消能器

７ ５ ３　 黏滞阻尼材料是一种性能比较稳定的高分子材料， 目前

常用为二甲基硅油， 根据 《二甲基硅油》 Ｇ ／ Ｔ ２３６６—２０１５ 规定，

硅油黏度变化仍在±５％以内。 二甲基硅油的 １５０℃ ×２ｈ 条件下挥

发份不大于 ０ ５％， 黏滞消能器在疲劳测试时温度会升高， 因此

定为 ２３０℃×２ｈ 挥发份不大于 ０ ７５％。

７ ５ ６　 依据 《塑料长期热暴露后时间－温度极限的测定》 ＧＢ ／ Ｔ

７１４２、 《塑料 拉伸性能的测定第 １ 部分： 总则》 ＧＢ ／ Ｔ １０４０ １、

《塑料 拉伸性能的测定第 ２ 部分： 模塑和挤塑塑料的试验条件》

ＧＢ ／ Ｔ １０４０ ２、 《硫化橡胶在常温和高温下压缩应力松弛的测定》

ＧＢ ／ Ｔ １６８５ 等规范， 应用热空气加速老化试验方法， 按照阿雷尼

乌斯方程推算密封材料室温下等效 ５０ 年使用寿命的热空气老化

条件。 从一批次密封件及黏滞阻尼材料中随机抽取适当的样品

量， 作为老化前的样品， 封样保存； 然后从剩余数量中随机抽取

适当的样品量， 放置于热空气老化箱中进行加速老化试验， 老化

后将密封件及二甲基硅油组装在黏滞阻尼器内， 进行对比测试。

７ ５ ８　 低速摩擦性能是指： 黏滞消能器在低速运动过程中阻尼

力大小。 低速运动过程中阻尼力越小消能器性能越稳定。

７ ６　 黏弹性消能器

７ ６ １～ ７ ６ ８　 ７ ６ 节和 ７ ７ 节区分为黏弹性消能器和高阻尼橡胶

消能器， 黏弹性消能器是指利用黏弹性材料间产生的剪切或拉压

滞回变形来耗散能量的减震装置， 属于速度相关型消能器。 高阻

尼橡胶消能器指由利用高阻尼橡胶材料间产生的剪切或拉压滞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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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来耗散能量的减震装置， 属于位移相关型消能器。 现有行业

标准 《建筑消能阻尼器》 ＪＧ ２０９ 和 《建筑消能减震技术规程》

ＪＧ ２９７ 只规定了黏弹性消能器， 没有高阻尼橡胶消能器， 但近年

来实际应用中出现只有位移相关性的高阻尼消能器， 故本规程专

门加以区分。

设计文件中应明确提出黏弹性消能器的使用环境要求及与之

相适应的检验要求， 产品检测和竣工验收时应核查是否满足设计

提出的使用环境要求。

７ ７　 高阻尼橡胶消能器

７ ７ １～ ７ ７ ７　 高阻尼橡胶消能器由较高阻尼的橡胶材料制成的

消能器， 该消能器没有明显的速度相关性， 具有明显的位移相关

性， 属于位移型消能器。 本规程制定过程中， 为把具有速度相关

性的黏弹性消能器与没有速度相关性的橡胶消能器区分开来， 因

此增加了高阻尼橡胶消能器的章节。 真正的黏弹阻尼器应具有弹

性和黏性性能， 其黏性性能类似黏滞消能器， 随着速度增大， 耗

能能力随之提高， 弹性刚度也随之变化， 是一款速度相关性阻尼

器。 对于没有弹性和黏性的橡胶消能器， 本规程定义为高阻尼橡

胶消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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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消能器的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

８ １　 一般规定

８ １ ３　 消能器疲劳性能提高的理由如下：

１　 ＪＧ ／ Ｔ ２０９—２００９ 版中疲劳性能规定为 ６０ 圈， 修订版 ＪＧ ／ Ｔ

２０９—２０１２ 中改为 ３０ 圈， 当时限于技术水平、 工艺水平、 检验能

力， 以及考虑到我国减震应用刚起步等因素；

２　 当建筑物遭遇地震时， 通常经受一次主震和若干次余震，

或者两次主震和若干次余震， 消能器在经受主震余震后仍能发挥

作用不致很快失效退出工作；

３　 考虑到消能器损坏后不可能及时更换， 甚至无法更换，

日本建筑设计行业针对消能器产品性能要求能经受两次罕遇

地震；

４　 考虑到地震的不确定性， 消能器损坏后不能及时更换，

甚至有些根本无法更换， 因此提高阻尼器的疲劳性能要求；

５　 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 《屈曲约束支撑应用技术规程》 要

求耗能型 ＢＲＢ 累计塑性变形系数不低于 １２００ 倍；

６　 高层建筑、 超高层建筑， 遭遇地震时， 结构自身周期长，

上部结构的地震反应会放大且振动持时延长， 因此对阻尼器的性

能需求更高。 日本 ２０１１ 年 ３ １１ 东日本大地震后， 长持时长周期

地震对超高层结构的共振以及构件的疲劳损伤问题受到广泛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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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为了应对将来可能发生的南海板块巨大地震 （南海トラフ巨

大地震）， 日本国土交通省要求， 在 ２０１７ 年以后新建的高层建筑

（６０ｍ 及以上）， 应增加长持时长周期地震动 （波长 ３３０ｓ， 名古屋

地震动卓越周期 １ｓ～４ｓ， 大阪地震动卓越周期 ４ｓ ～ ７ｓ 等） 的动力

时程分析， 其中包括了基于弹性疲劳损伤准则 （Ｍｉｎｅｒ 准则） 结

构构件的累积损伤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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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消能减震工程的施工、 验收和维护

９ １　 一般规定

９ １ １　 结合消能减震结构的特点， 根据 《云南省建筑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统一规程》 ＤＢＪ ５３ ／ Ｔ—２３ 的有关规定， 将消能减震工程

作为上部主体结构分部工程的一个子分部工程进行施工质量管理

和竣工验收。 检验批可根据施工、 质量控制和专业验收的需要，

按工程量、 楼层、 结构缝或施工段进行划分。

９ １ ３　 对金属屈服型消能器、 屈曲约束支撑应按照同一工程中

的构造形式、 屈服耗能材料和屈服承载力分类进行型式检验， 产

品构造和屈服耗能材料相同的产品视为同一类型， 屈服承载力在

７５％～１２５％ （包含 ７５％和 １２５％） 范围内的产品分为同一规格。

实际应用中， 同一项目因金属消能器、 屈曲约束支撑布置位置、

层高、 跨度的不同， 采用的消能器可能均会不同， 同时消能器种

类规格目前难以形成标准系列化， 因此本规程将对金属消能器、

屈曲约束支撑的型式检验范围进行归并， 以便于实际工程的

应用。

９ １ ４　 消能部件的施工应符合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

范》 ＪＧＪ ８０ 和 《建筑机械使用安全技术规程》 ＪＧＪ ３３ 的有关规

定， 并根据消能部件的施工安装特点， 在专项施工方案中制定施

工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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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能减震结构的施工是土建、 安装等多工种、 多单位的交叉

混合施工， 应严格遵守国家、 行业、 企业有关施工安全的技术标

准和规定， 并根据消能减震结构的施工安装特点， 在编制专项施

工方案时应制定安全施工、 消防和环保等措施。

９ １ ６　 消能部件采用铰接连接时， 连接间隙会影响消能部件的

消能性能的发挥， 为了减小其对结构减震性能的影响， 对采用铰

接连接时， 消能部件与销栓或球铰等铰接件之间的间隙应从严

控制。

９ ３　 施　 工

９ ３ １　 消能减震结构施工安装前， 首先应确定结构的各类普通

构件和消能部件的总体及局部施工安装顺序， 这对施工安装质量

有重要影响， 且应遵循本条规定的要求， 以确保施工安装质量。

９ ３ ３　 消能减震钢结构的安装顺序， 是根据一般钢结构的安装

顺序， 并结合消能部件的特点， 按 《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

程》 ＪＧＪ ９９ 的规定综合制定的。 采用本条的安装顺序， 便于构件

的安装进度和测量校正。

消能减震钢结构的安装顺序可采用以下顺序进行：

１　 在每层柱所在的高度范围内， 应先安装平面内的中部柱，

再沿本层柱高从下向上分别进行消能部件、 楼层梁吊装连接： 然

后从中部向四周按上述次序， 逐步安装其余柱、 消能部件、 梁及

其他构件， 最后安装本层柱高范围内的各层楼梯， 并铺设各层楼

面板；

２　 消能减震钢结构一个施工流水段的柱高度范围的全部消

能部件和结构构件安装连接完毕， 并验收合格后， 方可进行该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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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段的上一层柱范围或下一流水段的安装；

３　 进行钢构件的涂装和内外墙板施工。

９ ３ ４　 消能减震的现浇混凝土结构施工中， 消能部件和主体结

构构件的总体安装顺序， 应根据结构特点、 施工条件等确定， 本

规程在编制过程中， 研究并总结出两种安装方法： 消能部件平行

安装法和后装法。

消能部件平行安装法便于消能器的吊装进位和测量校正， 各

层消能部件和混凝土构件一次施工安装齐备， 避免后期补装， 点

是每层施工工种多， 存在交叉影响。

消能部件后装法， 优点是混凝土构件施工快， 不受消能部件

安装影响。 但混凝土构件浇筑完成后， 重量较重或尺寸较长的消

能部件吊装会受到楼板、 水暖管网、 外脚手架、 施工安全网等的

影响， 可能加大安装难度； 而且后装法对部件的制作、 安装精度

要求高， 也可能增加难度； 后装法的各层消能部件在混凝土构件

施工完成后再进行， 可能会延长施工工期。

消能减震混凝土结构的后装法可先施工一个或多个结构层的

混凝土墙柱和梁板等构件， 包括混凝土构件上与消能部件相连的

节点预埋件； 然后安装消能部件， 并与混凝土构件的预埋件连

接。 当设计中不考虑消能部件的抗风作用时， 可在各层混凝土柱

墙、 梁、 板以及节点预理件全部施工完毕后， 再安装消能部件。

９ ３ ６　 同一部位的消能部件， 当仅有消能器时直接作为安装单

元， 当还设有附加支撑， 或与结构为销栓铰接、 球面铰接时， 各

制作单元及铵接件在现场地面拼装成扩大安装单元后， 再与结构

进行安装连接。

安装单元与结构的安装连接， 精度要求高， 连接施工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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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行安装连接， 是消能部件安装中的一个普遍问题， 例如黏

滞消能器通过专门铰接件与结构连接时要求无间隙连接， 经分析

研究， 总结了有关方法， 制定本条款并独立列出。

对于消能减震的钢结构， 在消能部件设置部位， 柱的安装单

元宜采用带悬臂梁段的柱， 且在柱与消能部件连接处设置柱上连

接件。 对于黏滞消能器， 其两端与节点连接件为球面铰接、 销栓

较接或螺栓连接， 其同一部位消能部件的局部安装顺序为： 将地

面拼装后的消能器及附加连接件一起起吊， 并将附加连接件在柱

或基础的连接板上初步定位、 校正和临时固定， 再连接牢固。

对于消能减震的现浇混凝土结构：

１　 采用消能部件平行安装法时， 同一部位各消能部件的安

装， 应在其下层混凝土构件浇筑完毕以及其同层周围柱的钢筋、

预埋件和模板安装后进行。 黏滞消能器安装时， 其两端与附加铰

接件在地面拼装连接为扩大安装单元后一起起吊， 再将消能器下

方位端的附加连接件在已浇筑梁或基础预埋板上定位和临时固定

（连接件在柱钢筋骨架中留出错筋）， 将上方位端在柱的钢筋骨架

上定位和临时固定， 两端连接牢固之后， 安装上部梁板的钢筋骨

架、 模板和浇筑混凝土；

２　 采用消能部件后装法时， 在地面或楼面将消能部件进行

拼装， 检查测量拼装后的总尺寸和错栓孔位置， 并与安装部位的

相应空当尺寸、 锚移位置进行对照核查， 凡是预拼装尺寸大于安

装位置预留尺寸， 或锚栓与栓孔错位大于本规程或国家有关规范

的允许偏差， 导致不能就位时， 安装前应在地面进行修理。 对于

黏滞消能器， 两端与附加铰接件地面拼装后， 安装时在已浇筑的

混凝土结构上初步定位、 校正、 临时固定， 最后用焊接或锚栓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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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牢固。

９ ４　 质量验收

９ ４ ６　 在消能减震子分部工程的质量验收中， 为便于该子分部

工程有关安全及使用功能的见证取样检测和检验的可操作性， 本

条根据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ＧＢ ５０２０５， 结合消能减

震子分部工程的施工安装特点， 规定了具体检测项目。

９ ５　 维　 护

９ ５ １　 建筑减震工程主标识内容应包括：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消能器生产厂家、 减震建筑竣

工验收时间； 减震专项标识内容应有消能器标识、 减震检修口标

识、 避让疏散标识。

９ ５ ２　 为保证消能部件在地震作用下能正常发挥其预定功能，

确保建筑结构的安全， 并为以后工程应用和标准修订积累经验，

业主或房产管理部门等应在减震建筑使用过程中进行维护管理。

本条根据美国 《新建房屋抗震设计推荐性规范》 ＦＥＭＡ３６８、

日本 ＪＳＳＩ 《被动减震结构设计与施工手册》 等文献关于消能减震

结构的规定， 经综合整理而制定。

常规检查是对消能部件本身进行的正常检查， 其目的是尽早

发现消能部件的明显异常。

定期检查是对消能部件本身及其与建筑物连接的状况进行的

正常检查， 其目的是力求尽早发现可能的异常以避免消能部件不

能正常使用。

应急检查是指在发生强震、 强风、 火灾等灾害后立即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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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 目的是检查确认上述灾害对消能部件性能有无影响。

消能部件的应急检查， 包括目测检查和抽样检查， 与主体结

构的应急检查要求是一致的， 即在地震及其他外部扰动发生后

（如地震、 强风、 火灾等灾害后）， 同样应对消能部件实施应急检

查。 通过应急检查， 确认消能器是否超过极限能力或是否受到超

过预估的损伤， 以判断是否需要修理或更换。 另外， 即使消能器

经检查未遭受到损伤， 也要检查其附加支撑、 连接件是否受到的

影响。 虽然消能部件一般是根据其设计使用年限内的累积地震损

伤要求来设计制造的， 但由于国内外消能减震工程应用实践的时

间短， 几乎没有大震下的实测性能数据及震害破坏经验， 因而进

行应急检查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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